
 

0 
 

  



 

1 
 

107 年地政節慶祝大會之專題研討會議程 

 

日期：107 年 11 月 9 日（星期五）下午 

地點：公務人力發展學院福華國際文教會館卓越堂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 3 段 30 號) 

13：00 

| 

13：20 

開幕 

花政務次長敬群致詞 

13：20 

| 

14：30 

專題一： 
實價登錄資料透明與個人資料保護 

主持人: 花敬群 

報告人: 林建甫 

與談人: 王進祥、游適銘、張鈺光 

14：30 
| 

14：40 
休息 

14：40 

| 

15：50 

專題二： 

不動產登記的效力與登記機關之賠償責任 

主持人: 謝在全 

報告人: 劉維真 

與談人: 溫豐文、林旺根、潘玉女 

15：50 
| 

16：10 
茶敘 

16：10 
| 

17：20 

專題三： 

市地重劃地價上漲率與重劃效益之探討 

主持人: 王靚琇 

報告人: 黃名義 

與談人: 王壐仲、何彥陞、莊仲甫 

17：20 
| 

17：30 
閉幕 

時間 

時間 

日期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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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一 
實價登錄資料透明與個人資料保護 

 

花敬群 內政部政務次長 

｜學歷 

政治大學地政學系碩士 

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博士 

｜經歷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玄奘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系助理教授、副教授、系主任 

玄奘大學財務金融系副教授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不動產投資與經營學位學程副教授 

 

林建甫 臺灣經濟研究院院長 

｜學歷 

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學士 

臺灣大學經濟學研究所碩士 

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經濟學研究所碩士 

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經濟學研究所博士  

｜經歷 

臺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副院長 

臺大經濟系教授 

中華經濟與金融學會理事長  

總統府財經諮詢小組委員、經建會諮詢委員 

考試院退撫基金委員會諮詢顧問、陸委會諮詢委員 

經濟部貿易調查委員、金融消費爭議案件評議委員會委員 

衛生署健保精算委員  

臺灣經濟學會副理事長   

主持人 

報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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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 

王進祥 行政院政務顧問、臺北市政府顧問 

｜學歷 

美國懷俄明州普斯頓大學企管碩士 

｜經歷 

中國土地改革協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聯會理事長 

中華不動產仲裁協會副理事長 

 

 

 

游適銘 臺北市政府財政局副局長 

｜學歷 

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博士 

｜經歷 

臺北世大運副執行長 

臺北市政府財政局主任秘書 

內政部地政司地價/地權科長 

新店地政事務所課員 

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張鈺光 高雄大學法律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學歷 

輔仁大學法學博士 

日本京都大學大學院法學研究科研究/訪問學者 

｜經歷 

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高雄大學法律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東海大學法律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國防部高等軍事法院檢察署少尉軍法官  

與談人 

與談人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報告人 

專題二 
不動產登記的效力與登記機關之賠償責任 

 
謝在全 東吳大學法學院暨法律學系講座教授 
｜學歷 

臺灣大學法律學系 

美國南美以美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 

｜經歷 

最高法院法官 

臺灣雲林、彰化、臺中地方法院院長 

司法院民事廳廳長 

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所長 

法務部民法物權編研究修正專案小組召集委員 

司法院大法官 

司法院副院長、代理院長 

 

劉維真 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助理教授 

｜學歷 

中興大學地政學系學士 

政治大學地政學系碩士 

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 

｜經歷 

中國科技大學財政稅務學系兼任教師 

中興大學地政學系助教、講師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科員 

新北市地價評議委員會委員、桃園市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 

臺北市市地重劃委會委員、桃園縣土地徵收與重劃委員會委員 

公務人員國家考試及地政士、不動產經紀人證照考試命題閱卷委員 

臺北市、新北市不動產仲介業公會訓練講師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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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豐文 東海大學法律學院榮譽教授 

｜學歷 

臺灣大學法律學系 

日本京都大學法學碩士 

日本京都大學法學博士 

｜經歷 

東海大學法律系系主任 

東海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 

東海大學法學學院院長 

 

林旺根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

會榮譽理事長 

｜經歷 

內政部租賃專法諮詢委員會委員 

內政部都市更新條例修正諮詢委員 

內政部營建署研訂不動產開發業輔導條例草案諮

詢委員 

內政部「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研修小組委

員、「祭祀公業條例」研修委員 

內政部研訂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專案小組委員 

 

潘玉女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副局長 

｜學歷 

中興大學地政學系 

｜經歷 

臺北市政府顧問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副局長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主任秘書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專門委員 

臺北市中山地政事務所主任  

與談人 

與談人 

與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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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高法院判決案例為中心探討土地登記損害賠償之無過失責任 

劉維真1、顏嘉伶2 

 

壹、前言 

由於土地相對於其他產品具有異質性、不可增加性、長久性、用途多樣性以及

不可移動性等特性，導致土地經濟價值高昂，一旦出現登記不實而侵害人民財產權

之情形，請求賠償金額也會相對較高。但不論登記不實的原因是否可歸責於地政人

員之故意或過失均可申請損害賠償，則不免打擊第一線審查人員之士氣，因此現行

依土地法第六十八條建構之損害賠償制度實有深入探討之必要。土地登記損害賠

償責任，其賠償事由在於因地政機關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致生損害時，對於受損

害人所負之賠償責任。基於土地法為國家賠償法之特別法，故針對登記機關所引起

的登記損害賠償訴訟案件，法院大多優先適用土地法第六十八條。依據土地法第六

十八條採無過失責任之規定，只要損害不可歸責於受害人，即由地政機關負損害賠

償責任，但本研究發現近期實務上判賠之案件大多有可歸責地政事務所之事由。既

然如此，土地登記損害賠償案件是否可以回歸適用採過失責任之國家賠償法即有

討論之空間。 

土地法第六十八條第一項前段規定：「因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致受損害者，

由該地政機關負損害賠償責任。」由於土地登記具有絕對效力，倘於登記完畢後，

發現登記不實因而損及真正權利人之權益，則由國家負起賠償之責任以保障真正

權利人。因此，土地法第六十八條之登記損害賠償制度具有國家賠償之法律性質3。

再者，民國七十年所施行之國家賠償法，於該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公務員於執

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

償責任。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致人民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亦同。」此規定具體

實現憲法第二十四條4所明文揭櫫之國家賠償責任並成為人民向國家主張損害賠償

之依據。實務上，目前針對登記機關所引起的登記損害賠償訴訟案件，基於土地法

為國家賠償法之特別法5，原則上應優先適用土地法第六十八條。另外，值得注意

的是大多數學者認為土地法第六十八條係採無過失責任主義6，但由近期司法判決

                                                      
1台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助理教授  
2台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碩士  
3參閱謝哲勝，土地法，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民國 102 年 9 月，頁 188。 
4憲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凡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者，除依法律受懲戒外，應負刑事

及民事責任。被害人民就其所受損害，並得依法律向國家請求賠償。」 
5國家賠償法第六條規定：「國家損害賠償，本法及民法以外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適用其他法

律。」可知國家賠償法係有關國家賠償責任之一般規定，屬於普通法性質。 
6參閱尤重道，土地登記損害賠償與國家賠償責任相關問題之探討（九），現代地政，第 296 期，

民國 95 年 2 月，頁 296-18；陳立夫，土地登記損害賠償制度：土地法第六十八條、第七十條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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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發現登記機關判賠之案件大部分有可歸責之事由。既然如此，土地登記損害賠

償案件是否可以回歸國家賠償法之適用，不無疑問。 綜上所述，本研究想以土地

登記損害賠償之司法判決去剖析土地法及國家賠償法適用上之差別，並透過實務

判決歸納分析出是否能以國家賠償法取代土地法第六十八條之損害賠償責任，並

對相關法制提出建議，促使土地登記損害賠償制度能更加完善。 

 

貳、土地登記損害賠償內容 

一、土地登記損害賠償之構成要件 

「因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致受損害者，由該地政機關負損害賠償責任。但該地

政機關證明其原因應歸責於受害人時，不在此限。前項損害賠償，不得超過受

損害時之價值。」為土地法第六十八條所明定。故地政機關所負損害賠償責任

要件有四，茲分述如下： 

(一)須因地政機關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所造成之賠償事由 

土地法第三十七條規定：「土地登記，謂土地及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

與他項權利之登記。土地登記之內容、程序、規費、資料提供、應附文件

及異議處理等事項之規則，由中央地政機關定之。」依此授權，土地登記

規則第十三條即規定：「土地法第六十八條第一項及第六十九條所稱登記

錯誤，係指登記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不符者；所稱遺漏，

係指應登記事項而漏未登記者。」依實務上之見解，認此僅係就該法條所

定之登記錯誤或遺漏，為例示之解釋，非謂限制該條文之適用，蓋土地法

第六十八條旨在保護土地權利人，不應就土地登記規則第十三條作狹義

解釋，致與土地法之立法精神不符。此外，根據行政院 41 年 5 月 26 日

台 41 內字第 632 號代電指出，土地法第 68 條適用於土地權利變更登記，

於此核先敘明。進而，本研究針對登記錯誤、遺漏及虛偽之定義加以說明： 

1.登記錯誤 

依照土地登記規則第十三條前段規定，登記錯誤係指登記事項與

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不符者。所謂登記事項，係指登載於土地

登記簿之內容，即經登記機關依土地登記規則登記於登記簿之資料內

容而言。另所謂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為證明登記事項原因之法律行為或

法律事實之成立或發生之文件，其因申請登記之原因不同，所須檢附之

證明文件亦因之不同，例如買賣契約書、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判決書或

判決確定證明書等。當登記內容與應行檢附之原因文件所載事項不符

                                                      
第七十一條，土地法釋義（一），元照出版有限公司，民國 105 年 2 月，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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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即為登記錯誤。 

除此之外，雖然土地登記規則第十三條前段已對登記錯誤有明確

之定義，惟土地法第六十八條之立法意旨，在貫徹土地登記之公示力與

公信力，使土地權利人不因地政機關就土地登記之錯誤、遺漏或虛偽而

受損害，以兼顧交易安全及權利人之權利保障；故解釋上，該土地登記

規則之規定，乃屬例示，並非限制土地法第六十八條之適用。所謂登記

錯誤，應不限於登記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不符者，尚包

括其他原因而發生登記錯誤之情形，例如：因地籍圖重測面積計算錯誤，

導致地籍圖重測結果清冊所載面積有誤，進而據以登記之面積亦產生

錯誤；或因法院作業疏失，誤將甲地記載為乙地，並且發文囑託地政機

關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導致土地登記錯誤者(按此些情形，登記錯誤

之發生，均非登記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不符所致)，針對這類情形

是否屬於登記錯誤之範疇，本研究後續會再深入探討。 

2.登記遺漏 

所謂登記遺漏，依土地登記規則第十三條規定，指應登記事項而漏

未登記者。又最高法院 76 年度第五次民事庭會議決議曾提到土地登

記規則第十二條（現為第十三條）所指情形，乃屬例示。土地法第六十

八條之立法精神，旨在保護土地權利人，土地登記準確與否，影響人民

之權益至鉅，地政機關所負責任亦重。不應就土地登記規則第十二條

（現為第十三條）作狹義解釋，致與土地法之立法精神不符。舉例而言：

重劃時，漏未轉載抵押權於抵押人重劃分配後之土地上；或土地重測時，

漏未將重測前已登記之最高限額抵押權轉載於重測後新設之土地登記

簿；亦或是依法已領取土地徵收補償完竣在案，茲因地政機關漏未於系

爭土地之土地登記簿為土地徵收註記登記者，皆屬登記有遺漏。 

3.登記虛偽 

所謂登記虛偽，學說上有謂：「指明知為不實之事實，而竟為登記

者而言 。」；而司法實務上則多認為：「地政人員明知或可得而知登記

原因證明文件為不實，仍為登記者而言7。」實務上似增加「可得而知」

以加重登記人員實質審查之責任，亦提高對登記機關求償之可能性。依

土地法第六十八條第一項規定之立法意旨，主要為保護不動產真正權

                                                      
7 參照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1119 號判決、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1769 號判決、

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1977 號判決、最高法院 95 年度台上字第 978 號判決、最高法院 

83 年度台上字第 1723 號判決、最高法院 73 年度台上字第 4520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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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人之權利，而虛偽登記受損害之情形，應指真正權利人之權利，因虛

偽登記而受損害而言。例如：登記人員依其專業知識應察覺卻未察覺而

使他人偽造土地所有權人之證件辦理所有權移轉為已有，第三人因信

賴此虛偽登記而取得土地權利，致原所有權人(真正權利人)之所有權喪

失或受有損害者，登記機關須負起損害賠償之責。 

再者，惟查地政機關辦理土地登記有諸多登記證明文件須仰賴他

機關或申請人提供，近年據地政機關通報屢有不法人士偽（變）造相關

文件申辦登記，通報個案除偽（變）造他機關核發文件至地政機關申辦

登記外，甚有持偽（變）造文件至他機關申辦核發相關文件後，再持他

機關核發之真實文件至地政機關申辦登記。鑑於科技進步，偽（變）造

手法日益高明，此等登記案件，如地政機關已詳盡注意義務且無故意或

過失等可歸責情形而發生登記損害，若仍被賦予負擔登記損害賠償之

責，顯有失公允，不僅嚴重打擊地政人員士氣，亦有間接助長偽（變）

造犯罪行為發生之虞。因而，司法判決曾指出，土地法第六十八條所規

範之登記虛偽雖並不僅以故意為限，然此所謂登記虛偽則指地政人員

明知或可得而知登記原因文件為不實仍為登記者而言，是以，本條規定

之適用，自應以地政機關所屬登記人員有故意或過失為要件  。然而，

仍有學者認為鑑於土地法規定之土地登記損害賠償，係採結果責任主

義，即地政機關應負無過失責任；從而儘管地政人員不知登記原因證明

文件偽造不實之情事而為登記者，仍應屬「登記虛偽」之範疇 。 

綜合錯誤、遺漏及虛偽三種情形予以分析，若於錯誤或遺漏登記情

形下，在未有第三人取得土地權利之新登記前，在得更正之情形下，登

記機關尚得依土地法第六十九條之規定予以更正登記，亦即登記機關

依法應根據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為確實登記，經更正登記的案件，受害人

即不得再依土地法第六十八條主張損害賠償。值得注意的是，更正登記

之原因僅為「登記錯誤或遺漏」，而登記之損害賠償原因，除前述兩者

外，尚包括「登記虛偽」在內，蓋虛偽登記既已造成事實，欲回復原狀，

僅能以塗銷登記為之 。然而，在善意第三人基於信賴利益所取得土地

權利之新登記後，縱為真正權利人亦不得主張登記原因無效或得撤銷

而請求塗銷登記，此時儘管地政機關基於本身作業錯誤，且有原因證明

文件可查證，亦不得再進行更正登記。若真正權利人因而受有損害僅得

依土地法第六十八條之規定請求損害賠償。 

(二)須有損害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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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法第六十八條所定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以實際上受有損害為成立

要件。對於其「損害」之意義，土地法並未明定，但有學者認為：「其所

稱之損害，係指該登記土地或建築改良物權利因登記之錯誤、遺漏或虛偽

致受侵害所生之不利益。 」。再從土地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之規定可知地

政機關負擔賠償之範圍，以不超過受損害時之價值為限，對於受害人依通

常情形原可預期之利益之喪失，則不得請求賠償。亦即將賠償範圍限縮於

「所受損害」(又稱積極損害，指現存財產減少之損害)，而不包括「所失

利益」(又稱為消極損害，指財產應增加而未增加的損害)，且其賠償之範

圍不得超過受損害時之價值。而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被害人之損害，

因此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而致人民受有損害，地政機關負賠償責任。相

反地，倘若無損害之發生，當然不生損害賠償之責任。 

民法第二一七條第一項規定：「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

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意即倘直接受害人之過失行為有

助成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者，依公平之原則，亦應有民法過失相抵規定之適

用 。上開規定之目的，主要是為了尋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故在

裁判上法院得以職權減輕或免除加害人之賠償負擔。 

(三)損害之發生不可歸責於受害人 

「歸責」指歸究法律責任之根源而言，亦指個人之行為、態度或結果

具有非難性，而應對其法律效果負責。土地登記之損害賠償只要因登記錯

誤、遺漏或虛偽之結果致生損害，如認定不可歸責於受害人時，地政機關

即負損害賠償責任。從而，學說上大多認為土地法所定之登記損害賠償，

係採無過失責任主義。換言之，僅於地政機關能提出證明指出登記錯誤、

遺漏或虛偽之情事可部分歸責於受害人時，始有免責之可能。至於地政機

關對於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是否有故意或過失，則非所問。然而，內

政部 67 年 10 月 23 日台(67)內地字第 818842 號函曾指出，關於地政機

關對土地登記錯誤所負損害賠償責任，揆諸土地法第 68 條及民法第 186

條第 1 項規定，應以地政人員有故意或過失之行為為前提，此見解係採

過失責任主義。由此可看出大部分學說與行政機關之看法不盡相同。 

(四)須有相當因果關係 

損害之發生，以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所致者為必要；換言之，損害

之發生，係由於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之結果，兩者之間「具有相當因果

關係」，始有可能成立賠償之責任。所稱「相當因果關係」，學者通說認為

「無此行為，雖必不生此損害，有此行為，通常即足生此種損害者，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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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因果關係。無此行為，必不生此種損害，有此行為，通常亦不生此種損

害者，即無因果關係。」亦有實務上判決認為「依客觀觀察，通常即會發

生此損害；反之，如無此項原因，必不生此損害，或雖有此原因，通常亦

不生此損害。」準此，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

實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 。受害人應就此部分負舉證責任。 

二、土地登記損害賠償與國家賠償法法律要件與效果之差異性分析 

國家賠償法已有設定，公務員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不法侵害人民權利所

生之損害，該公務員所屬機關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故土地登記因錯誤、遺漏或

虛偽致人民之不動產權利遭受損害者，係屬國家公權力運作之違法行為，受損

害之人民自可依法請求損害賠償。然而，國家賠償法第六條規定，「國家損害

賠償，本法及民法以外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因此關於國

家損害賠償，特別法對於損害賠償責任有特別規定者，應依特別法之規定請求

賠償。是故關於登記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之行使，土地法第六十八條第一項本文

即規定，因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致受損害者，由該地政機關負損害賠償責任。

對於登記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之行使，土地法第六十八條乃國家賠償法之特別

規定，故應優先於國家賠償法適用，如土地法未規定之事，始適用國家賠償法。

以下針對兩者進行分析： 

(一)相同處 

1.須為公務員 

凡造成土地法第六十八條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之登記人員係指

依土地登記法規執行土地登記職務之公務員，包括初審、複審、登簿、

校對等人員在內。其因而導致損害土地權利人之權益者，即為損害行為

人。另外國家賠償法所涵蓋範圍更廣，係採最廣義之公務員概念，故該

公務員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之行為時，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即

屬損害行為人。由於公務員居於國家機關之地位，故不論是土地法亦或

是國家賠償法，為落實國家負起賠償責任之精神，各自法規中所規範之

損害行為人皆須為公務員。 

2.須有損害發生 

土地法第六十八條與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所定之損害賠償請

求權，與一般損害賠償請求權相同，仍以實際上受有損害為成立要件，

亦即須以人民之權利受有損害為必要。 

3.須有因果關係存在 

不論是土地法第六十八條，亦或是國家賠償法之規範，皆對於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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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

成立要件。 

4.適用相同之消滅時效 

國家賠償法第八條第一項：「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時

起，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損害發生時起，逾五年者亦同。」由此

可知，國家賠償法對於損害賠償消滅時效已有明確規定。然而，土地法

中並無明文規範登記損害賠償之消滅時效，依現行學者通說與實務見

解大多認為土地登記損害賠償消滅時效應適用國家賠償法第八條第一

項之規定。故二者針對消滅時效之規範並無不同。 

5.賠償機關求償權之成立要件 

依據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三項：「前項情形，公務員有故意或重大

過失時，賠償義務機關對之有求償權。」而土地法第七十條第二項規定：

「地政機關所負之損害賠償，如因登記人員之重大過失所致者，由該人

員償還，撥歸登記儲金。」進而可分析出國家賠償法對於賠償機關主張

行使求償權時，須公務員具有「故意或重大過失」為成立要件。然而，

土地法雖僅規定登記人員具有「重大過失」時，登記機關始得以向該登

記人員行使求償權，但本研究以為舉重以明輕之原則下，若機關所負之

損害賠償，如因登記人員之「故意」所致者，登記機關仍可向該登記人

員行使求償權。因此，二者對於賠償機關求償權之成立要件應無不同。 

6.申請損害賠償遭拒時，均提起民事訴訟程序以為救濟 

依國家賠償法第十條規定，應先以書面向賠償義務機關請求，賠償

義務機關應即與請求人協議，協議成立時，應作成協議書，協議書得為

執行名義。然而，由國家賠償法 第十一條第一項本文規定：「賠償義務

機關拒絕賠償，或自提出請求之日起逾三十日不開始協議，或自開始協

議之日起逾六十日協議不成立時，請求權人得提起損害賠償之訴8。」

可知拒絕賠償或逾期不協議或逾期協議不成立時，請求權人得向民事

法院提起損害賠償之訴。另一方面，依據土地法第七十一條規定：「損

害賠償之請求，如經該地政機關拒絕，受損害人得向司法機關起訴。」

鑑於土地法對於請求損害賠償之程序未予以明定，而土地登記之損害

賠償亦屬國家賠償之一環；是其請求權程序自應適用國家賠償法第十

                                                      
8 國家賠償法第十二條之規定：「損害賠償之訴，除依本法規定外，適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依

此規定，國家賠償之訴，係由普通法院所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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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一項之規定9。因此理論上，請求權人應與地政機關先以書面先行

協議，如協議不成立或遭拒絕時，再向民事法院提起損害賠償之訴。承

前所述，兩者最後之救濟程序皆採民事訴訟之三級三審，意謂著救濟程

序謹慎並能予以當事人有充分言詞辯的機會，進而使人民的權益更能

獲得保障，且民事訴訟將負擔一定之訴訟費用，亦能有效防止濫訴之作

用10。 

(二)相異處11  

1.賠償事由 

國家賠償法賠償事由涵蓋較廣，係泛指公務員不法行為所造成之

損害；而土地法的賠償事由僅限於因地政機關的錯誤、遺漏或虛偽所造

成之損害。 

2.賠償範圍 

國家賠償之範圍，國家賠償法本身並無明文規定。依國家賠償法第

五條規定：「國家損害賠償，除依本法規定外，適用民法規定。」另依

民法二一六條第一項規定：「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

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以及該條第二項規

定：「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

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故應適用民法之規定，其包括「所受損害」

及「所失利益」。學者陳立夫曾主張該法條所解釋之賠償範圍係指不可

超過受損害時，系爭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市價12。換句話說，賠償範圍

以所受損害加上所失利益不超過損害時之標的市價為準。而大部分學

者則認為基於土地法為國家賠償法之特別法關係，土地登記之損害賠

償範圍應依該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前項損害賠償，不得超過受

損害時之價值。」由於損害賠償責任之範圍，依前述民法規定，一般包

括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或稱積極損害）及「所失利益」(即依通常

情形可得預期之利益,或稱消極損害)兩項；但依土地法第六十八條第二

項之文義解釋，因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致生之損害賠償，僅限於「所

受損害」，對於「所失利益」不得請求賠償，此相較於民法所規定者為

                                                      
9 關於土地登記損害賠償程序，學說上一致認為，受損害人應先向負賠償責任的地政機關請求賠

償；然而實務上卻出現不同之見解，本研究將於後文加以詳述。 
10 參照張琬宜，前揭註 13，頁 13。 
11 整理自尤重道，前揭註 6，頁 296-16；周明昇，前揭註 25，頁 30-32。 
12 陳立夫，前揭註 6，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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狹小13。由此可知，大部分文獻資料皆將「不可超過所受損害時之價值」

解讀為「所受損害」，所以認定土地法第六十八條之賠償範圍沒有特別

包含「所失利益」。此時，本研究回歸司法判決之分析，實務上之賠償

範圍其實亦僅賠償所受損害，法院並沒有判賠應增加而未增加之所失

利益，因此，雖然法規並未明確指出賠償範圍究竟是否包含所失利益，

但從司法實務中可得知法院依土地法第六十八條進行裁判時，應無擴

大賠償範圍至所失利益，故本研究認為土地法第六十八條之賠償範圍

應不包含所失利益。從而，土地登記損賠償之範圍定較一般國家賠償法

為限縮。 

3.賠償方式 

國家賠償法之部分，由於該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國家負損害賠

償責任者，應以金錢為之。但以回復原狀為適當者，得依請求，回復損

害發生前原狀。」故可知國家賠償法以金錢賠償為原則，以回復原狀為

例外。而土地登記損害賠償之部分，如受害人可依土地法第六十九條尚

可為更正登記，或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七條可提出塗銷登記之訴訟，並能

回復損害發生前時，固無問題。然而，倘土地權利已移轉至善意第三人

時，即不得回復原狀，僅得依土地法第六十八條以不超過受損害價值之

下，請求金錢賠償。 

4.歸責要件 

國家賠償法係兼採無過失責任主義，無過失責任主義適用於該法

第三條關於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受損害之情形；

至於該法第二條第二項之規定則採「過失責任主義」。也就是說，公務

員作為所引起之國家賠償責任，其成立與否，仍須探究是否為公務員之

故意或過失所致。而土地法第六十八條規定，因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

致受損害者，由該地政機關負損害賠償責任。據此，土地登記損害賠償

責任之成立並不以損害為登記人員之故意或過失所致者為必要，意即

採「無過失責任主義」，而其與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所採之「過失

責任主義」有別。惟所稱過失，係指公務員對於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權利

之行為，雖非出於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或雖預

見其可能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之疏忽心態。因此，若地政人員審查不周

或疏忽等過失行為而造成損害，地政機關理應負損害賠償之責任。然而，

                                                      
13 李鴻毅，前揭註，頁 240；陳明燦，前揭註，頁 111；溫豐文，前揭註，頁 188；楊松齡，前

揭註，頁 185；謝哲勝，前揭註，頁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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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法第六十八條中所規範之登記虛偽卻大幅提高登記機關之賠償責

任，由於土地法第六十八條係採結果責任主義，故不論是否為地政人員

本身之疏失，只要有損害之發生，甚至連地政人員不知其登記證明文件

不實而為登記，導致損害發生之情況，地政機關亦須為賠償。 

5.賠償金來源 

依國家賠償法第七條規定：「國家負損害賠償責任者，應以金錢為

之。但以回復原狀為適當者，得依請求，回復損害發生前原狀。前項賠

償所需經費，應由各級政府編列預算支應之。」由條文可知國家賠償法

中之賠償金是由各級政府以預算編列支付。而土地法第六十八條所規

範之損害賠償則依據土地法第七十條第一項規定：「地政機關所收登記

費，應提存百分之十作為登記儲金，專備第六十八條所定賠償之用。」

故土地登記損害賠償以「登記儲金」作為賠償金，而其來源則是以登記

費的百分之十撥歸登記儲金。最後，可推論出上述兩者之性質不同，土

地法之登記儲金，是來自於登記費並為專款專用且有保險性質在其中，

確保受害人受領損害賠償金之無虞；另外，國家賠償法之賠償金來自於

每年度之各級政府預算，即是來自於納稅義務人之稅金，且並未如同登

記儲金一般有專款專用以及保險之性質在其中。 

6.民事訴訟先行程序 

就國家賠償法第十條以觀，受害人提起損害賠償之訴前，應先以書

面向賠償義務機關提出要求。賠償義務機關對於賠償之請求，應即與請

求權人協議。若協議成立時，應作成協議書，而該協議書得為強制執行

名義。將協議程序作為請求賠償之先行程序，其功能在於給予賠償義務

機關主動調查事實，自行處理國家賠償案件之機會，一方面也可以使受

害人不必負擔裁判費及經過冗長的訴訟程序，即可迅速有效獲得補償

之機會，同時也可以減輕法院的訴訟審理負擔14。 

再依國家賠償法第十一條，暨施行細則第二十六條之規定，賠償義

務機關拒絕賠償，或自提出請求之日起逾三十日不開始協議，或自開始

協議之日起逾六十日協議不成立時，請求權人得提起損害賠償之訴。而

請求權人未依規定申請發給協議不成立證明書者，得請求賠償義務機

關繼續協議，但以一次為限。前開立法精神在簡化訴訟程序，疏減訟源，

                                                      
14 參閱陳清秀，國家賠償實務之探討（下），月旦法學雜誌，第 142 期，民國 96 年 3 月，頁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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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使權益受到侵害之人民得由協議程序迅速獲得補償15。 

另一方面，關於土地登記損害賠償之先行程序，學說上一致認為，

其請求程序應適用國家賠償法之規定，須先以書面向地政機關請求賠

償；然而於實務上卻有不同之見解，台灣高等法院 78 年度上更(一)字

第 154 號判決即謂：「經查土地法第七十一條規定，乃訓示規定，雖未

依該條規定請求而逕行起訴，並無不合。」又台灣高等法院 99 年度上

國易字第 5 號判決亦認為：「按向地政機關為損害賠償之請求，如經該

地政機關拒絕，受損害人得向司法機關起訴。土地法第七十一條固有明

文。惟該規定非屬起訴之強制要件，僅係揭示登記受損害人有權向司法

機關起訴請求該地政機關賠償而已。是上訴人就被上訴人錯誤遺漏登

記之行為，雖未先向被上訴人為損害賠償之請求而經拒絕，即逕依土地

法第六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尚難謂為不法。」然而相反地，

台灣高等法院 100 年度重上國字第 3 號判決認為：「主張依據土地法

第六十八條規定請求機關賠償之事件，應踐行請求先行程序」。16茲鑑

於土地登記損害賠償具有國家賠償之性質，因此本研究贊同受害人應

以書面先向地政機關請求賠償，乃提起損害賠償訴訟前的先行程序之

說法。 

 

參、最高法院判決案例分析 

本研究使用「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中之「裁判書查詢17 」進行搜

尋。首先，將「法院名稱」限縮於「最高法院」；接著選擇「民事」作為「裁

判類別」；再將「判決日期」設定在九十五年一月一日至一零七年八月三十一

日之範圍內，最後於「全文檢索語詞」設定「地政事務所」&「國家賠償」&

「登記」作為關鍵字來篩選。查詢結果一共檢索出一零九筆判決，經本研究整

理後，與土地法第六十八條有關並可供研究案例共有四十九筆。再經分類，統

整出二十八件登記錯誤、四件登記遺漏以及十七件登記虛偽，共四十一件之判

決。再將登記錯誤、登記遺漏以及登記虛偽細分出判決案號、詳細原因、可否

歸責於地政事務所以及判賠結果，整理分析如下。 

                                                      
15 立法院公報第 69 卷 47 期院會紀錄，頁 13。 
16 陳立夫，前揭註 6，頁 131-132。 
17 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之裁判書查詢：http://jirs.judicial.gov.tw/Index.htm。(最後瀏覽日期：

107 年 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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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登記錯誤 

表一 登記錯誤之判決分析表 

詳細原因 判決案號 可否歸責地所 判賠結果 

日據時期地籍圖

面積計算錯誤致

登記面積錯誤 

104 年度台上字第 203 號 不可 不賠 

103 年度台上字第 1768 號 不可 不賠 

分割（或合併）時，

面積計算錯誤致

登記面積錯誤 

103 年度台上字第 2501 號 可 賠 

103 年度台上字第 1119 號 可 不賠(罹於時效) 

98 年度台上字第 1109 號 可 不賠(罹於時效) 

地籍圖重測時，計

算面積錯誤導致

登記面積錯誤 

98 年度台上字第 1239 號 可 不賠(罹於時效) 

97 年度台上字第 1281 號 可 不賠(罹於時效) 

106 年度台上字第 1740 號 可 賠 

兩地號面積誤植

致面積登記錯誤 

103 年度台上字第 111 號 可 不賠(罹於時效) 

95 年度台上字第 178 號 可 賠 

面積登記錯誤 98 年度台上字第 2200 號 可 不賠(罹於時效) 

102 年度台上字第 657 號 可 賠 

106 年度台上字第 2452 號 可 賠 

107 年度台上字第 1515 號 可 賠 

誤載使用地類別 97 年度台上字第 1 號 可 賠 

95 年度台上字第 2644 號 可 賠 

95 年度台上字第 1684 號 可 賠 

107 年度台上字第 535 號 可 賠 

誤載主要用途 97 年度台上字第 411 號 可 賠 

繼承登記錯誤 101 年度台上字第 1189 號 不可 不賠 

應有部分轉載錯

誤 

104 年度台上字第 1851 號 不可 不賠 

106 年度台上字第 2462 號 可 賠 

塗銷部分最高限

額抵押權時，一併

塗銷全部 

105 年度台上字第 1 號 可 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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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使用部分

持份」與「土地持

份」比例登記錯誤 

100 年度台上字第 953 號 不可 賠 

地籍正圖登載錯

誤 

100 年度台上字第 1892 號 可 賠 

106 年度台上字第 2938 號 可 賠 

測量錯誤 100 年度台上字第 662 號 可 賠 

99 年度台上字第 137 號 可 不賠(罹於時效) 

本研究主要針對法院使用土地法第六十八條與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之差異，

以「歸責情形」以及「賠償範圍」進行分析說明。 

(一)歸責情形 

從判決分析中可得知，法院大部分是依據土地法第六十八條作為裁判，所

以是否滿足土地法第六十八條要件才是判決之依據。由土地法第六十八條之

歸責要件來看，只要損害不可歸責於受害人即由地政機關負損害賠償責任；換

句話說，若不可歸責於受害人之情形，法院原則上就應該要判地政機關負賠償

責任。然而，從本研究蒐集之判決案例中發現不但不可歸責於受害人，甚至皆

出現了明確可歸責之對象-地政事務所，因此即使不使用土地法第六十八條亦

符合國家賠償法之損害賠償要件。因登記錯誤基本定義為登記事項與登記原

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不符所致，登記人員應負實質審查之責任；而依登記錯

誤之情形可知，登記人員按其情節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或雖預見其可能

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而導致之登記錯誤，均屬實質審查不周或過失所致。登記

錯誤類型中，不可歸責於登記人員之審查責任者為地籍測量錯誤，此部分是否

有土地法第六十八條之適用，司法實務、行政函釋與學者見解紛歧。地籍測量

錯誤導致土地登記錯誤而生損害之情形有無土地法第六十八條之適用： 

1.行政函釋與學說見解 

對於原地籍測量有錯誤時，基於圖簿之一致，土地登記面積亦將隨之更

正，進而衍伸出損害賠償之問題。學者溫豐文曾指出有關地籍測量錯誤所延

伸出之損害賠償問題應與土地登記錯誤為不同之處理方式18。另外，學者謝

哲勝認為因測量技術不可能會引起爭議，進而主張土地登記賠償制度不宜包

括測量錯誤部分19。此外，內政部 85 年 9 月 9 日台內地字第 8508559 號

函指出：土地法第六十八條所謂因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致損害者，依土地登

記規則十三條規定係指登記之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不符而

                                                      
18 參閱溫豐文，前揭註，頁 105。 
19 參閱謝哲勝，前揭註，頁 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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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故因地籍圖重測錯誤致善意第三人受損害尚非屬土地法第六十八條規定

之範圍，應無該條之適用。再者，內政部 87 年 12 月 7 日台內地字第 

8713118 號函明示：測量錯誤，依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及第九條第一項

規定，應由台灣省政府地政處土地測量局為請求權人請求損害賠償之賠償義

務機關。最後，內政部 88 年 月 30 日台內地字第 8811240 號函釋更明確

地指出：「測量」與「登記」依法係屬二個獨立之行為，如純屬測量錯誤致受

損害者，自應依國家賠償法之規定辦理。因此由上述行政函釋中可得知，純

屬測量錯誤致受損害者，無土地法第六十八條之適用，而應依國家賠償法規

定辦理。 

然而，學者陳立夫則持不同之見解並主張土地法第六十八條所定之登記

錯誤，不限於登記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不符者，尚包括其他

原因而發生登記錯誤之情形；於是，只要是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係因不可

歸責於受害人之事由所致者，地政機關均須負損害賠償責任。職是之故，即

使是地籍測量（包括複丈）之錯誤，導致登記機關依據錯誤之測量成果而為

土地登記之情形；此際，該登記錯誤之存在，雖不能謂為登記事項與登記原

因證明文件不符，但仍屬登記錯誤，而亦有土地法第六十八條規定之適用，

從而登記機關亦應負土地登記損害賠償責任20。此外，學者陳明燦亦主張不

論登記機關登記錯誤之「源頭（機關）」為何，因其為登記入簿之「最後」決

定者，且基於維護交易安全之須，除非其能證明具有可歸責性，否則即有課

予較重責任之必要，也就是對此損害賠償須負無過失責任21。另外，學者吳

鴻明亦提出不同看法，主張所謂登記錯誤應包括複丈所為單純「面積因計算

錯誤」而誤為登記之標示事項在內；如主張不涵蓋在內，即是限縮土地法第

六十九條之適用範圍，將有危害交易安全及損害權利人權益之虞22。 

2.司法實務 

關於本文所蒐集之 100 年度台上字第 662 號判決以及 99 年度台上

字第 137 號判決，前者因地政事務所測繪系爭土地發生錯誤，致被上訴人

興建之系爭加油站遭臺北縣政府拆除，後者則由於測量人員誤測系爭土地，

致將坐落於其他地號土地上之系爭房屋誤植於系爭土地上，兩者損失皆明顯

純屬測量錯誤所致，因而從司法判決中可看出直接適用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

二項規定辦理之情形。此外，本研究整理發現比較有爭議的判決是有關面積

                                                      
20 參閱陳立夫，地籍測量及相關土地登記法律問題之探討—以地籍圖面積與地籍線之更正為中 

心，中華民國地籍測量學會會刊，第 31 卷 2 期，民國 101 年 6 月，頁 49。 
21 陳明燦，前揭註 77，頁 116。 
22 參閱吳鴻銘，論地籍測量錯誤之更正，現代地政，第 337 期，民國 90 年 1 月，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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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錯誤致登記面積錯誤之判決，其原因又可細分為日據時期地籍圖面積計

算錯誤、分割（或合併）時的面積計算錯誤以及地籍圖重測時的計算面積錯

誤，共涉及七件判決。首先，104 年度台上字第 203 號以及 103 年度台上

字第 1768 號判決屬於日據時期地籍圖面積計算錯誤致登記面積錯誤之情

形，判決中即明白闡述：既係依證明文件而為轉載，即非土地法第六十八條

第一項所謂之登記錯誤情形，因此本研究認為此錯誤之情事是發生在測量過

程中，故將其歸類為純屬測量錯誤之範疇。再者，103 年度台上字第 2501 

號、103 年度台上字第 1119 號以及 98 年度台上字第 1190 號判決則是

歸屬於分割（或合併）時的面積計算錯誤致登記面積錯誤之狀況，儘管 103 

年度台上字第 1119 號判決中提到土地法第六十八條之規定應僅屬例示，本

研究卻認為此類錯誤之發生乃源自於測量過程有誤，因此亦應被認定為屬於

純屬測量錯誤而非土地法第六十八條所提到之登記錯誤，所以不應適用土地

法第六十八條。最後，98 年度台上字第 1239 號以及 97 年度台上字第 

1281 號判決屬於地籍圖重測時，計算面積錯誤致登記面積錯誤之情況，雖

然法院對這兩件判決皆主張地政事務所職司土地登記測量工作，且土地測量

成果圖亦為被地政事務所所保存掌管，而受害人因地政事務所上開之過失致

受有損害，故有土地法第六十八條之適用。但本研究認為此錯誤明顯發生於

地籍測量之階段故亦應為測量錯誤之一種，因此純屬測量錯誤而與土地法第

六十八條所提之登記錯誤不同，反而應循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作為賠償

之依據而非土地法第六十八條。故本研究認為上述有爭議之七件判決其皆歸

類為純屬測量錯誤之範疇，其錯誤之發生均因測量人員過失所致，儘管不使

用土地法第六十八條亦可以適用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之規定，因為其皆

滿足國家賠償法之要件而且主張國家賠償法並不會影響受害人之權利。但如

果測量錯誤之原因不可歸責於測量人員時，則應否適用土地法第六十八條予

以賠償？登記損害賠償制度應與登記審查制度同時存在，土地法第七十條第

一項專供損害賠償之登記儲金，未及於測量錯誤所生之損害，且其源自於地

政機關所收之登記費，如因「登記」人員之重大過失所致，則將由該人員償

還，而測量錯誤並非登記人員所能「控管（審查）」之範圍，若因而仍向登記

人員求償，顯失公允故，故此一條文補充解釋了土地法第六十八條之登記錯

誤應不包含測量錯誤，進而測量人員之損害賠償即應回歸國家賠償法。 

 (二) 賠償範圍 

承前所述，由於土地法第六十八條僅賠償受害人所受之損害，然而國家

賠償法之賠償範圍除了受害人所受損害之外尚包括其所失之利益。因此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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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法第六十八條將會發生限縮了受害人請求賠償範圍之效果。再者，土地

法第六十八條之存在之價值有部分是著眼於保障受害人舉證上之困難，但本

研究從判決案例中並無發現受害人舉證上有何困難之情況，甚至法院還會明

確地指出地政事務所可歸責之事由。由此可知，土地法第六十八條原本想保

障的情況並不存在，反而限縮了受害人賠償之範圍，與原先想做為受害人之

保護傘之意義已蕩然無存。 

(三) 時效問題 

損害賠償請求權時效問題，土地法第六十八條並未規定而係回歸國家賠

償法之規定。從相關判決中可看出，部分測量錯誤以及登記錯誤之判決明明

皆有可歸責於地政事務所之事由，但法院皆由於「罹於時效」而不判賠。依

據國家賠償法第八條第一項之規定，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時起，

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損害發生時起，逾五年者亦同。由於土地法中並

無明文規範登記損害賠償之消滅時效，依現行學者通說與實務見解大多認為

土地登記損害賠償消滅時效亦應適用國家賠償法第八條第一項之規定，換言

之，不論是土地法第六十八條亦或是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兩者針對消

滅時效之規範並無不同。因此，只要時效之規定適用國家賠償法，則地政事

務所有過失卻無須賠償之問題就會存在，是故判決大多敗訴之原因並非法條

保護不周或是舉證困難，而是源自於時效之規範。值得注意的是 103 年度台

上字第 2501 號判決，本研究肯認該判決內容對於時效問題所持之見解，認

為受害人對於其請求權罹於時效，無從得知亦無任何可歸責事由之情況下，

反係地政事務所職司土地登記主管機關，卻任令系爭土地面積登記錯誤之狀

態延續三十年，其懈怠如可據為拒絕給付之理由，自非事理之平，亦有鼓勵

登記機關延宕至土地權利人時效完成後始為更正登記，以規避賠償責任之虞，

對於地籍管理正確性之公共利益亦有靳傷。而本案受害人之請求權時效，自

八十年間其標購系爭土地時起算，固已罹於時效期間，惟時效完成後，債務

人（即地政事務所）僅取得拒絕給付之抗辯權，債權人（即受害人）之債權

並不因而消滅 112，是否行使時效抗辯權，乃為債務人之權利，得由債務人

自由處分。又土地登記主管機關涉及人民財產權重大利益之土地登記內容，

有保持正確之義務，人民對於土地登記主管機關基於職權所為之登記，亦有

應受法律保護之合法信賴。是以人民若因信賴土地登記主管機關之登記，致

不知自身對於土地登記主管機關有權利可得行使，終至請求權罹於時效而消

滅，如仍允許土地主管機關得為時效之抗辯，拒絕給付，即難謂與誠信原則

無違，因此最後作出地政事務所仍須判賠之判決結果。本研究以為應將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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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台上字第 2501 號判決理由作為未來無從得知且不可歸責於受害人之測

量錯誤及登記錯誤致損害賠償案件之法院統一見解，以排除地政事務所之時

效抗辯請求權。 

 

二、登記遺漏 

出現遺漏之情事，往往伴隨著人為之故意或過失所致，因此從判決中亦得

出登記遺漏之案件其實大多有可歸責於地政事務所之事由，而實務上其錯誤

明顯地亦源自於登記人員之故意或過失。 

表二 登記遺漏之判決分析表 

詳細原因 判決案號 可否歸責地所 判賠結果 

漏未登載公告徵收註記 103 年 度 台 上 字 第

676 號 

不可 不賠 

分割後，漏未轉載抵押

權登記，嗣以該土地再

設定抵押權登記，致原

第一次序抵押權人喪失

第一次序之優先受償權 

100 年 度 台 上 字 第

2233 號 

可 賠 

重測後，漏未轉載抵押

權登記，嗣該等土地並

已移轉予他人，致受害

人於借款屆期未受清償

時，無從實行抵押權 

101 年 度 台 上 字 第

1744 號 

不討論 不賠(罹於時效) 

所有權部漏未登記所有

權人 

95 年度台上字第 981

號 

可 不賠(罹於時效) 

 

(一)登記遺漏之性質 

依據土地登記規則第十三條規定，登記遺漏係指應登記事項而漏未登記

者。登記遺漏相較於登記錯誤的情形更加單純，因為遺漏本身即含有故意及過

失之屬性在其中，再從司法判決中亦可發現登記遺漏基本上都是出自於登記

人員之故意或過失所導致。原則上倘若可以歸責於登記人員之事由，法院即判

賠；相反地，倘若不可歸責於登記人員之事由，法院即不判賠。而土地法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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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條之成立要件為損害只要不可歸責於受害人，皆由地政機關負責賠償。但

本研究進一步地由司法判決中可得知，實務上不僅不可歸責受害人甚至判賠

之案例皆可以明確地歸責於登記人員，因而本研究以為登記遺漏之情形即使

不使用土地法第六十八條亦可適用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之規定。 

(二)時效之規範 

關於時效完成之問題，本文先依個案來進行探討，針對 101 年度台上字

第 1744 號判決，法院指出受害人其實最晚應於民國八十五年「二」月間聲

請核發支付命令時「已知」悉地政事務所未將系爭抵押權辦理轉載登記 (意即

知有損害)，而受害人卻遲至民國八十七年「九」月三日始提起本件訴訟，應

已逾二年時效。由此可知，基於權利人怠於行使權利，故法院認為法律不必長

期加以保護為理由，而啟動時效機制消滅權利人的請求權。此與前述登記錯誤

而違反誠信原則的情形不同，因受害人顯已經知曉損害之發生，故不可要求地

政事務所須遵守誠信原則。然而，對於 95 年度台上字第 981 號判決，受害

人於民國七十三年向前手購買系爭土地，卻於民國九十年十月三十日向地政

事務所申請土地登記簿謄本時竟發現該登記簿所有權部第二頁自始即漏未登

記伊為所有權人，致前手趁機申請補發系爭土地所有權狀，再將系爭土地再出

售他人，並向地政事務所申辦所有權移轉登記，地政事務所收件後，亦未察覺

而於民國八十年三月六日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致受害人受有損害。但法院主

張惟其損害於民國八十年三月六日完成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他人時即已發

生，而受害人遲至民國九十年十二月四日始向地政事務所請求賠償，並於民國

九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提起本件訴訟，顯已逾五年之時效期間，故認為其罹於

時效而不判賠。本研究以為本件受害人 

因地政事務所承辦人員漏未完成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而受有損害，卻因

時效之規定而無法請求賠償。細想此損害之發生明顯為民國七十三年登記人

員之疏失所致，甚至於民國八十年前手再度申請所有權移轉登記時登記人員

亦未警覺，再加上損害之存在並非受害人本身所能支配之範圍，若僅因時效之

規定而不判賠，不僅違反土地法第六十八條保障舉證困難之受害人的初衷且

使登記機關之公示力以及公信力將蕩然無存，將使民眾將如何繼續信賴登記

機關之登記。是以准許地政事務所為時效之抗辯，拒絕給付，有規避賠償責任

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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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登記虛偽 

表三 登記虛偽之判決分析表 

詳細原因  判決案號 可否歸責地所 判賠結果 

第三人施以詐術

申辦最高限額抵

押權設定登記 

105 年度台上字第 264 號 可 賠 

104 年度台上字第 1247 號 可 賠 

104 年度台上字第 302 號 可 賠 

104 年度台上字第 351 號 可 賠 

103 年度台上字第 975 號 可 賠 

103 年度台上字第 708 號 不可 不賠 

102 年度台上字第 313 號 可 賠 

100 年度台上字第 2009 號 可 賠 

第三人施以詐術

申辦抵押權設定

登記後，再辦理買

賣所有權移轉登 

記 

101 年度台上字第 1663 號 不討論 不賠(罹於時效) 

第三人施以詐術

取得權狀後申辦

抵押權設定登記 

97 年度台上字第 1895 號 和解 和解 

106 年度台上字第 199 號 可 賠 

第三人施以詐術

辦理繼承登記後

並申辦最高限額

抵押權設定登記 

97 年度台上字第 2534 號 可 賠 

第三人賄賂地政

事務所承辦人為

地目變更登記後

並申辦最高限額

抵押權設定登記 

99 年度台上字第 2075 號 可 不賠(罹於時效) 

(當事人)施以詐術

申辦塗銷最高限

額抵押權登記 

96 年度台上字第 2768 號 可 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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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與地政事

務所職員聯手抽

換土地登記簿且

偽造權狀後，申辦

最高限額抵押權 

設定登記 

95 年度台上字第 1344 號 可 賠 

第三人施以詐術

取得權狀後設定

抵押權、地上權、

預告登記等登記

事宜 

96 年度台上字第 917 號 不可 不賠 

第三人施以詐術

辦理繼承登記後

再申辦 所有權移

轉登記 

107 年度台上字第 520 號 可 賠 

 

(一)登記虛偽之性質 

1.學說見解 

登記虛偽之性質查土地法第六十八條第一項：「因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致

受損害者，由該地政機關負損害賠償責任。」惟土地登記規則第十三條僅就登

記錯誤及登記遺漏予以規範，卻未規範登記虛偽之意涵，本研究以為實有明定

登記虛偽之必要以釐清賠償責任歸屬，並作為地政機關是否賠償之認定依據。

學者溫豐文認為登記虛偽係指明知為不實之事實，而竟為登記者而言。此外，

亦有許多學者肯定司法實務之見解主張登記虛偽即為地政人員明知或可得而

知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為不實，仍為登記者而言23。然而，近年因不法人士偽（變）

造相關文件申辦登記案件屢見不鮮，故針對此類「第三人施以詐術行為」致地

政機關為不實登記之情況是否屬於登記虛偽之範疇，亦有學者提出以下見解：

學者陳明燦認為基於我國土地登記審查密度係採實質（依法）審查主義，因而

除非登記機關能證明其發生原因係可歸責於受害人，否則均應對所生之損害

                                                      
23 李鴻毅，前揭註，頁 224；康秋桂，由偽冒案件談地政機關損害賠償責任，現代地政，第 340 

期，民國 100 年 11 月，頁 49；楊文城，國家賠償以土地法第 68 條第 1 項為中心，現代地

政，第 349 期，民國 103 年 1 月，頁 37；溫豐文，前揭註，頁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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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賠償責任24。再者，學者陳立夫主張土地法第六十八條所定之損害賠償係採

無過失責任主義，是以土地權利人因第三人之詐術行為致生登記虛偽而蒙受

損害者，只要不可歸責於受害人時，地政機關即應依土地法第六十八條負損害

賠償責任25。因此從學說見解可知，「登記虛偽」由一開始較狹義之解釋隨著

案件型態之變化亦慢慢採取略寬鬆之見解，只要是地政機關登記所造成之損

害，若地政機關無法證明損害可歸責於當事人時，地政機關均應依土地法第六

十八條負損害賠償責任。 

2.司法實務 

司法判決大多將登記虛偽之定義為：「地政人員明知或可得而知登記原因

證明文件為不實，仍為登記者而言。」茲有問題者為，對於「第三人施以詐術

行為」致地政機關發生為不實登記之情況是否屬於登記虛偽之範圍？實務見

解並不一致。最高法院 83 年度台上字第 1904 號判決指出：「按土地法第六

十八條第一項規定因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致受損害者，由該地政機關負擔損

害賠償責任。…又登記虛偽則指地政人員明知或可得而知登記原因證明文件

不實仍為登記者而言。如地政機關之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係因第三人之詐

術行為所致者，則不在土地法第六十八條第一項前段適用範圍。」然而，本研

究所分析之 97 年度台上字第 2534 號判決則提出不同之見解：「按土地法第

六十八條第一項係貫徹土地登記之公示性及公信力，使土地權利人不因地政

機關就土地登記之錯誤、遺漏或虛偽而受損害，以兼顧交易安全及權利人之權

利保障，故土地法第六十八條第一項不宜排除『第三人施以詐術行為』致地政

機關為不實登記之情形」。而就最高法院判決之見解以觀，可發現早期認為僅

限於地政人員明知或可得知之不實之登記文件而為虛偽登記者，地政機關始

須負賠償責任；然而近年來實務見解有所變更，其肯認縱使因第三人之詐術行

為致生登記虛偽者，只要不可歸責於受害人時，地政機關即應依法負損害賠償

責任。 

(二)虛偽的態樣分析 

本研究以為登記虛偽應可先分為「一般之登記虛偽」以及「登記申請人施

以詐術行為之登記虛偽」兩種。又本研究所分析之「登記申請人」相較於前文

所提之「第三人」涵蓋意涵更廣，其不僅包含毫無關係之惡意第三人甚至包括

申請登記之相關當事人，例如：抵押人持偽造之清償證明書至地政事務所辦理

抵押權塗銷登記造成抵押權人有損害發生之情況，合先敘明。「一般之登記虛

                                                      
24 陳明燦，前揭註，頁 176。 
25 陳立夫，前揭註，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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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係指地政人員非在他人施以詐術之情況下，明知或可得而知登記原因證明

文件為不實，仍為登記者而言。舉例而言：地政事務所承辦人受他人賄賂而為

不實之地目變更登記。另外，「登記申請人施以詐術行為之登記虛偽」又可再

細分為二種發生情形，第一種係直接對地政事務所施以詐術而導致之虛偽登

記，例如：抵押人（登記申請人）偽造清償證明書（施以詐術）向地政事務所

申辦塗銷最高限額抵押權登記或第三人持偽造之權狀（施以詐術）向地政事務

所申辦最高限額抵押權設定登記；第二種是詐術發生於地政事務所以外之其

他公務機關進而導致地政事務所為虛偽登記，例如：第三人持偽造身分證明文

件（施以詐術）至戶政機關申辦印鑑證明資料，再持真實（非偽造）印鑑證明

資料至地政機關申辦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又本研究以為「一般之登記虛偽」由於是在登記人員明知或可得而知的情

況下所為之不實登記，因而明顯具有可歸責地政事務所之事由，故符合國家賠

償法第二條第二項之損害賠償要件而無須使用土地法第六十八條之特別規定。

茲有爭議者為「登記申請人施以詐術行為之登記虛偽」。針對其第一種直接對

地政事務所施以詐術而導致之虛偽登記，實務上多以「偽造登記原因證明文件」

使地政機關為不實登記，舉例而言，第三人持「偽造所有權狀」申辦最高限額

抵押權設定登記。而針對此情形本研究肯認法院之見解認為承辦人員已受相

關權狀防偽知識之教育訓練，故理應知悉權狀防偽相關知識，既已習知多項防

偽功能及暗記以辨識權狀之真偽，如有加注意或用簡單工具辨識所有權狀之

防偽設計，當不難發現權狀是否係偽造，但若承辦人員未能發現該權狀係屬偽

造而貿然准予辦畢抵押權設定登記即屬顯有過失。因此，雖然受害人（銀行）

先有未徹底審核身分及書面資料之過失，然而法院經斟酌仍裁判地政事務所

應為其過失負部分損害賠償責任，始為公允。本研究基於土地登記事項涉及民

眾財產權權益重大，因而認為地政機關所作出之處分對於民眾之影響亦相對

地較大，則依理於作成處分前應「主動」與相關機關聯繫以再次「確認」相關

登記證明文件之合法性（尤指權利變更頻繁以及金額龐大之登記申請案件）。

再者，權利書狀乃地政事務所核發，若其仍無法審查權利書狀之真偽，始屬審

查人員未善盡注意義務責任，須再強化防偽措施及教育訓練。故本研究以為直

接對地政事務所施以詐術而導致之虛偽登記，基本上多為地政事務所應注意、

能注意而未注意所導致，即使無須承擔全部責任但其仍有部分可歸責之事由。

此時，符合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之成立要件，故得依法請求損害賠償。 

第二種是詐術發生於地政事務所以外之其他公務機關而導致地政事務所

為虛偽登記，由於地政機關辦理土地登記有諸多登記證明文件須仰賴他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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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申請人提供，進而出現持偽（變）造文件至他機關申辦核發相關文件後，再

持他機關所核發之真實文件至地政機關申辦登記之情形。然而，此情形儘管地

政事務所已詳盡注意義務且無故意或過失等可歸責事由，而又顯非可歸責於

受害人，卻仍發生損害，進而本研究以為採無過失責任主義之土地法第六發生

損害，進而本研究以為採無過失責任主義之土地法第六十八條於此似乎有發

揮之空間。實務上，受害人之所以對地政事務所要求損害賠償而不對原始出錯

之公務機關請求賠償，是由於地政事務所為影響民眾財產權最為顯著之最終

處分單位，因此雖然詐術發生在其他公務機關，可是大部分受害人仍僅向地政

機關主張損害賠償。再者，相較於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會出現受害人舉證

困難之問題，但是土地法第六十八條無須負舉證責任，因此受害人大多傾向主

張土地法第六十八條之特別規定直接向地政事務所要求損害賠償。對此本研

究以賠償範圍之角度分析，倘若受害人能夠舉證是其他公務機關所產生之錯

誤，那麼依據國家賠償法之規定請求損害賠償，不但可以賠償「所受損害」還

可以賠償「所失利益」；相對地，雖然依據土地法第六十八條之規範，受害人

無需負擔舉證責任，只要因損害不可歸責於受害人時，地政機關即須負損害賠

償責任，但其賠償範圍有所限制，蓋僅限於賠償「所受損害」，不包括所失利

益，以資平衡。 

本研究以為受害人縱使可以滿足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跟土地法第六

十八條之成立要件，但基於特別法之關係，現今法院判決亦多採用土地法第六

十八條作為判斷標準，進一步導致目前土地法第六十八條是發生第三人施以

詐術行為時重要的法律依據。其中詐術發生於地政事務所以外之其他公務機

關導致地政事務所為虛偽登記之情形，因其無法主張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

項為損害賠償，故此情形將作為日後土地法第六十八條之定性及修法建議上

很重要之基本案例。回顧土地法第六十八條於民國十九年立法之初，登記虛偽

應是以地政人員明知或可得而知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為不實，仍為登記者而言，

並無考慮到第三人施以詐術行為之情形，而於民國六十九年國家賠償法實施

後出現土地法立法之初對於登記虛偽之定義竟有國家賠償法適用之空間。本

研究於未來修法建議上會將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以及土地法第六十八條

作區隔，進而土地法第六十八條在時勢的演變過程中應僅包含詐術發生於地

政機關以外之其他公務機關導致地政事務所為虛偽登記之情形。但此情形會

對地政機關產生一些後遺症。首先，由於無須負擔舉證責任，因而受害人柿子

挑軟的吃，只要有損害發生即直接向地政機關請求賠償。第二，明明錯誤是源

自於前段之其他公務機關，卻由後段審查正確證明文件之地政機關負責，難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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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其士氣，形成行政機關間賠償責任之不公平。第三，由於損害不可歸責於

受害人亦不可歸責於地政事務所，因此不可能會出現有重大過失之地政人員，

進而無從主張求償權，使土地法第七十條第二項 116 形同具文。最後，登記

儲金源自於地政機關所收登記費中提存百分之十，倘若錯誤是其他公務機關

所導致，卻仍由地政機關所收之登記儲金作為賠償金來源，顯有疑義。綜上所

述，土地法第六十八條有其存在之價值，但整個土地登記損害賠償制度似乎有

重新檢討之必要。 

四、最高法院判決統整分析 

(一)登記錯誤、遺漏及虛偽之案件有可歸責於地政事務所之屬性 

檢視近十年司法實務結果，本研究以為對於所蒐集之判決即使不主張土

地法第六十八條第一項，使用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其實也可以因應土地

登記之損害賠償事件。原因來自於登記錯誤、遺漏及虛偽之屬性，大部分皆有

可歸責性。首先，因登記錯誤之原因依土地登記規則第十三條規定為登記事項

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不符所導致，而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大多是由申請人提出，

所以本研究以為倘若申請人本身所提出的原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即有錯誤當

然沒有登記錯誤之損害賠償問題，然而一旦出現登記錯誤之情事原則上其發

生原因皆應屬登記人員之過失且均有可歸責於地政事務所之事由產生。再者，

由於遺漏本身即含有故意及過失之概念在其中，且從司法判決中亦可發現登

記遺漏基本上都是出自於登記人員之故意或過失所導致。因此，登記遺漏之判

決皆有明確可歸責於地政事務所之事由。最後，關於登記虛偽之判決，除了詐

術發生於地政事務所以外之其他公務機關導致地政機關為虛偽登記的情形，

由於本研究所蒐集到之判賠案件基本上皆有可歸責於地政事務所之事由，甚

至於判決中明確指出：「所謂登記虛偽則指地政人員明知或可得而知登記原因

文件為不實仍為登記者而言；是以，土地法第六十八條規定之適用，自應以地

政機關所屬登記人員有故意或過失為要件」。由此更明確指出大部分登記虛偽

案件之之屬性即如同登記錯誤以及登記遺漏之情形，明顯具有可歸責性。綜上

所述，就可歸責性之角度分析，前述判決縱使不使用土地法第六十八條亦有符

合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之要件。 

又土地法第六十八條揭示無過失責任之精神，其立法目的即為舉證困難

之免除。其原因是由於現今政府所扮演之角色日漸積極化，導致公務人員執行

職務導致人民遭受損害的可能性相對增加，如過分強調故意或過失，則會增加

受害人舉證之困難，使現行法規無存在之意義。再者，承前所述，由於審查土

地登記案件涉及人民財產權之保障而具有高度專業性，加上不同承辦人員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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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之審查密度與強度亦有所差異性，進而使一般民眾無法完全知悉其審查

標準及作業之程序。在雙方資訊不對等之情況下，除非有明顯違背法令之事宜，

否則一般人民對於土地登記案件舉證上困難度高。由一般訴訟舉證責任之分

配可看出無過失責任之重要性，受害人常因無法證明加害人之行為出於故意

或過失而敗訴。為減除受害人舉證之困難，土地法第六十八條係採無過失責任

主義，由國家直接負責賠償，期望對人民權益之保障可以更加完善。 

然而，既然土地法第六十八條係保障舉證困難之免除，那麼受害人就應該

會有舉證困難之情況發生，然而，除了登記虛偽中有一種儘管地政事務所已詳

盡注意義務且無故意或過失等可歸責事由，加上又顯非可歸責於受害人卻仍

發生損害之情形外，司法實務上可得出大部分關於土地登記損害賠償之案件，

地政事務所多有可歸責之事由產生，因而舉證上應是沒有太大之問題。既然其

具有可歸責性，那麼原本土地法第六十八條想要以無過失責任之理念來保護

舉證困難之受害人已不存在，本研究以為多數情形可回歸國家賠償法第二條

第二項適用，進而土地法第六十八條之適用範圍在此似乎可以限縮。 

(二)登記錯誤、遺漏及虛偽之案件一律適用土地法第六十八條之爭議性 

登記錯誤、遺漏及虛偽之定義完全不相同，因此現今一律適用土地法第六

十八條之特別規定而排除適用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之一般規定的情形是

有討論空間的。尤其是針對登記錯誤及遺漏之情況，兩者由於具有高度之可歸

責性，故舉證方面基本上並無太大困難，因而本研究以為登記錯誤、遺漏及大

多數虛偽之情形其實無須使用土地法第六十八條之特別法規定，反而回歸以

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之一般規範即可滿足損害賠償之請求。至於地籍測

量錯誤所導致之土地登記錯誤，本研究以為其不屬於土地登記規則第十三條

所規定登記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不符之登記錯誤情形，因為此情況並非

登記申請人對於原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之提供有誤，亦非登記人員過失所導

致之登記有誤，其錯誤源自於登記簿原始即因測量時發生錯誤而記載錯誤，因

此地籍測量錯誤所導致的土地登記錯誤不符合土地法第六十八條登記錯誤之

構成條件。再者，站在登記申請人之角度，申請人對於測量結果究竟正確與否

基本上無從得知，所以針對地籍測量錯誤所導致土地登記錯誤的情形，地政機

關多半都負有過失責任，意即有可歸責之事由。因此，純屬地籍測量錯誤所致

登記錯誤之損害是可以直接適用國家賠償法辦理，而非屬土地法第六十八條

之範疇。 

另外，關於登記虛偽之情形本研究將其分為「一般之登記虛偽」以及「登

記申請人施以詐術行為之登記虛偽」兩大類別，且對於後者又分為「直接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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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事務所施以詐術而導致之虛偽登記」以及「詐術發生於地政事務所以外之其

他公務機關進而導致地政機關為虛偽登記」兩種情況。由於「詐術發生於地政

事務所以外之其他公務機關而導致地政機關為虛偽登記」之情形，不可歸責於

地政事務所亦不可歸責於受害人反而使採無過失責任精神之土地法第六十八

條有適用之空間，其他登記虛偽之情況原則上地政事務所皆有（亦或有部分）

可歸責之事由，因而可以回歸適用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之規範。然而，以

賠償範圍之角度切入，依據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之規定，若受害人能夠舉

證出其他公務機關之故意或過失，那麼依國家賠償法不但可以賠償「所受損害」

還可以賠償「所失利益」；相對地，雖然依據土地法第六十八條之規範，受害

人無需負擔舉證責任，但其賠償範圍將有所限制，其僅限於賠償「所受損害」，

不包括所失利益，以資平衡。 

(三)依國家賠償法因時效完成之損害賠償案件應有法院統一見解 

依據國家賠償法第八條第一項之規定，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

時起，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損害發生時起，逾五年者亦同。由於土地法

並無針對時效之特別規範，又依現行學者通說與實務見解大多認為土地登記

損害賠償消滅時效亦應適用國家賠償法第八條第一項之規定，易言之，不論是

土地法第六十八條亦或是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兩者對於消滅時效之規

定是相同的，皆回歸國家賠償法第八條之規定。因此針對時效問題並非去探討

適用何種實體法之規範，反而應該重新檢視消滅時效之規定。 

針對本研究所蒐集之判決，不論是登記錯誤、遺漏或是虛偽，皆有出現受

害人無從得知錯誤、遺漏或虛偽情形之發生且無任何可歸責事由導致陷於各

項回復損害請求權均罹於時效之窘境。本研究以為基於誠信原則，針對這類時

效完成之損害賠償案件應讓法院有統一仍應進行判賠之見解，否則有鼓勵地

政機關延宕至受害人時效完成後始為更正登記，以規避賠償責任之嫌疑。 

 

肆、土地登記損害賠償制度之檢討與建議 

一、土地登記損害賠償制度之檢討 

(一)無過失責任主義之正當性問題 

土地法第六十八條於民國十九年訂定之初至今僅就文字及條次作細

微修正，基本精神從未改變，其為保障人民權益，免除受害人舉證之困難

並為能穩定交易秩序，維護交易安全，因而採無過失責任主義。現今土地

法第六十八條中所規範之登記錯誤、遺漏及部分登記虛偽之情形有可歸

責性而使原本為保護受害人而設計土地法第六十八條之無過失責任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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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部分被採過失責任主義之國家賠償法所取代。經本研究之分析，採無

過失責任精神之土地法第六十八條應僅限於「詐術發生於地政事務所以

外之其他公務機關導致地政機關為虛偽登記」之情形，因其不可歸責於地

政事務所亦不可歸責於受害人而有適用之空間，故土地法第六十八條為

此仍應有留存之意義價值。此外，雖然土地法第六十八條之無過失責任

「擴大」了地政機關賠償責任範圍，但其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此項損害

賠償，不得超過受損害時之價值，僅填補受害人所受損害，即所受損害，

至於所失利益並不在內，以資平衡。 

然而，本研究將土地法第六十八條限縮於登記虛偽之特殊情形並非

是想額外增加地政機關之負擔。由於原本土地法設計之初第六十八條的

精神即以無過失責任為主軸，其賠償原因包涵所有登記錯誤、遺漏以及虛

偽，但本研究從最高法院之判決中可知，登記錯誤和遺漏因有可歸責性所

以可以回歸國家賠償法之適用，而一般的登記虛偽以及登記申請人直接

對地政事務所施以詐術而導致之虛偽登記亦有可歸責地政事務所之事由，

故亦可適用國家賠償法之規定，故進而發現只有「詐術發生於地政事務所

以外之其他公務機關導致地政機關為虛偽登記」之情形於土地法第六十

八條有適用之空間，且按目前土地法第六十八條之規定，地政機關亦本應

就此情形進行賠償。因此，本研究並非想擴大土地法第六十八條的賠償情

況亦或是增加地政機關損害賠償責任，反而試著於土地法第六十八條規

範中排除登記錯誤、遺漏以及大部分虛偽之適用，並將該條適用範圍限縮。

從衡平原則以觀，儘管將土地法第六十八條適用範圍限縮於登記虛偽之

特殊情形下，對外一律仍由地政機關負損害賠償之無過失責任，但對內地

政機關應建立對其他公務機關行使求償權之機制。土地法第六十八條原

本之法意就即包含登記錯誤、遺漏以及虛偽三大部分，而現在本研究排除

登記錯誤、遺漏以及大部分虛偽之適用情況，實際上並沒有因此而增加現

行地政人員的負擔，甚至為了使制度更完善，實認為應有對內部之求償權

機制產生之必要性，才能衡平法意。 

再者，雖然地政事務所負責之登記業務並非無過失責任理論中所提

之「危險業務」且地政機關亦不會出現從其登記業務中獲得大量獲利之

「報酬思想」之情況，是故其與無過失責任理論之發展起源略有不同。然

而，本研究以為登記業務係屬專業且為地政機關所能之支配領域，儘管地

政事務所並非本研究所限縮土地法六十八條後之危險來源（損害）製造者，

但由於受害人難於取得證據以證明加害人之過失而無防範之道，且相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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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受害人，危險來源（損害）製造者皆屬公部門，因而受害人往往將矛頭

直指執行最終行政處分且對於本身財產權影響最大之地政事務所並且主

張其應負擔無過失責任，進而使自身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有所依歸。除此之

外，雖然地政機關並未從登記業務中獲取大量報酬，現今僅根據土地法第

七十條第一項之規定，提存登記費之百分之十作為登記儲金，然而根據無

過失責任理論之精神，危險源於行為人之職業行為時，因其所獲取之經濟

利益，故應由其承擔分攤危險與損害之責任 117。因此，儘管損害並非源

自地政機關，但本研究認為目前登記儲金作為賠償準備金，其費用之收取

應視為保險費之概念，作為分擔損害責任之保險機制之精神是存在的，俾

利賠償之財源無虞。 

(二)賠償範圍之當事人利益問題 

由於國家賠償法之賠償範圍不僅有「所受損害」尚包括「所失利益」；

而土地法第六十八條之賠償範圍僅限於「所受損害」，故土地法第六十八

條對於受害人賠償範圍之保障機制不如國家賠償法之規範。倘若司法實

務一律使用土地法第六十八條之特別規定取代國家賠償法之一般規範，

就賠償範圍來看其實對當事人是相當不利的。從本研究分析可知，限縮土

地法第六十八條僅適用於「詐術發生於地政事務所以外之其他公務機關

導致地政機關為虛偽登記」之情形下，原本之登記錯誤、遺漏及其他登記

虛偽之情形都可以符合國家賠償法之成立要件而回歸國家賠償法第二條

第二項之適用，進而對於受害人之賠償範圍亦能更為完善。然而，「詐術

發生於地政事務所以外之其他公務機關導致地政機關為虛偽登記」之情

形，因不可歸責於地政事務所而不符合國家賠償法之成立要件，故其仍適

用土地法第六十八條之情況下，賠償範圍僅限於「所受損害」。以當事人

利益之觀點切入，主張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相較於土地法第六十八

條對受害人財產權之保障將更加完備。 

(三)請求權時效之權利保障問題 

從司法實務中可看出，有不少之判決明明有可歸責於地政事務所之

事由，但法院卻因「罹於時效」而不判賠。針對土地登記損害賠償請求權

時效之問題，土地法中並無特別規範，依現行學者通說與實務見解大多認

為土地登記損害賠償消滅時效應適用國家賠償法第八條第一項之規定。

易言之，不論是土地法第六十八條亦或是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兩者

對於消滅時效之規範並無不同。依據國家賠償法第八條第一項之規定：

「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時起，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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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發生時起，逾五年者亦同」。因此，只要時效之規定仍適用國家賠償法，

則地政事務所有過失卻無須賠償之問題依舊會存在，是故此類判決敗訴

之原因並非法條保護不周或是舉證困難，而是源自於時效之規範。由於土

地登記損害賠償案件中之受害人對於損害之發生大多無從得知且無可歸

責事由，導致損害賠償請求權罹於時效之窘境，本研究認為地政事務所職

司土地登記主管機關，基於誠信原則，土地登記損害賠償之案件應有針對

時效之規範訂定特別法之必要性，亦或是讓法院對此有仍應進行判賠之

統一見解，否則有鼓勵地政機關延宕至受害人時效完成後始為更正登記，

以逃避賠償責任之虞。 

(四)行政效率之衡量問題 

鑑於科技進步，偽（變）造手法日益高明，實務上「登記申請人施以

詐術行為之登記虛偽」實非土地法民國十九年立法時所得預期之狀況。本

研究試著將土地法第六十八條限縮於「詐術發生於地政事務所以外之其

他公務機關導致地政機關為虛偽登記」之情形，但由於此損害發生之原因

責任並非源於登記機關，且登記機關無從對於該申請登記物權之實體法

上事實予以審查，卻因登記損害賠償制度係採無過失責任主義，而由登記

機關承擔全部賠償責任，似乎有失均衡。此情形亦為現行實務上之棘手問

題，詳言之，登記申請案件所附登記原因證明及相關文件，係因核發機關

疏未注意錯誤核發，故即使登記人員已詳盡注意義務且無故意或過失等

可歸責情形，仍會發生虛偽登記之結果。再者，由於無過失責任主義無須

負擔舉證責任，因而只要有損害發生，受害人大多直接向地政機關(亦即

最終執行行政處分之機關)請求賠償。然而，明明錯誤是源自於前段執行

行政處分之其他公務機關，卻由最終審查正確證明文件之地政機關負責，

難免打擊登記人員之士氣，造成登記人員相較於其他機關公務人員較重

之責任及壓力，影響行政效率，增加訟源。 

(五)交易安全之公信力問題 

土地法第六十八條之立法意旨在貫徹土地登記之公示性及公信力，

使土地權利人不因地政機關就土地登記之錯誤、遺漏或虛偽而受損害，以

兼顧交易安全及權利人之權利保障。我國土地登記制度係採實質審查且

一經登記即具有公信力，進而使民眾可以直接信賴該登記權利狀態之真

實。登記之公信力是以國家力量所保障，故其特別設置土地登記損害賠償

制度予以彌補公信力上之缺失。因而實質審查、公信力與損害賠償制度間

具有絕對之關聯性，實質審查可以透過損害賠償制度作為擔保之機制，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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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印證了登記之公信力。換言之，建立了損害賠償制度，登記事項即有公

信力之效果產生；而損害賠償制度之產生定伴隨著實質審查之效果存在。 

由於登記對於私人間不動產權利取得關係之影響相當重大，是故土

地權利關係確實且登記事項具有公信力具有相當重要性。為保護善意第

三人，將登記事項賦予真實之公信力，使第三人於信賴登記而取得權利時，

不因登記原因之無效或得撤銷而遭追奪，以維護交易安全，站在第三人之

立場以觀，實具有正面意義。任何人可參閱登記簿冊，明瞭土地權利狀態，

因此以土地權利為標的之交易，可獲得安全保障。此時，無須付出額外之

交易成本來探究土地權利之真實狀態，進而能穩定交易秩序、維護交易安

全。 

(六)重大過失求償權與賠償基金之運作問題 

依據目前土地法第七十條第二項之規定，如登記損害之發生係因登

記人員之重大過失所致者，地政機關雖難免其賠償之責，但於賠償後，可

向該登記人員請求償還，撥歸登記儲金。然而，經本研究之分析，已將土

地法第六十八條限縮於「詐術發生於地政事務所以外之其他公務機關導

致地政機關為虛偽登記」之情形，而其餘故意或過失所導致之損害賠償責

任則回歸適用國家賠償法之規定，因此學理上地政事務所將不會出現向

有「重大過失」之登記人員主張求償權機會，易言之，土地法第七十條第

二項將無存在之意義。再者，本研究限縮土地法第六十八條之情形下，不

但無向登記人員求償權問題，還會出現地政事務所皆須賠償之情形。根據

土地法第七十條第一項之規定，地政機關所收登記費，應提存百分之十作

為登記儲金，專備第六十八條所定賠償之用。詳言之，專供損害賠償之登

記儲金是源於地政事務所所收之登記費，以備地政事務所中登記人員之

審查有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致損害發生時，由登記儲金作為賠償金來源，

故登記損害賠償制度應與登記審查制度並存，甚為合理。然而，本研究將

土地法第六十八條限縮於「詐術發生於地政事務所以外之其他公務機關

導致地政機關為虛偽登記」之情形下，地政事務所中登記人員完全無審查

之疏失，但地政機關依舊須為其他公務機關之失誤負起賠償責任，顯有失

公允。故若將土地法第六十八條限縮於「詐術發生於地政事務所以外之其

他公務機關導致地政機關為虛偽登記」之情形，則土地法關於登記損害賠

償制度將予以重新修正。 

 

二、土地登記損害賠償制度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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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限縮土地法第六十八條之適用範圍 

本研究認為土地法第六十八條之適用範圍將僅限縮於「詐術發生於

地政事務所以外之其他公務機關導致地政機關為虛偽登記」之情形，至於

登記錯誤、遺漏以及其他登記虛偽之案件將回歸適用國家賠償法第二條

第二項。經研究分析發現，由於登記錯誤、遺漏以及其他登記虛偽之案件

皆滿足國家賠償法之構成要件，而且主張國家賠償法並不會造成受害人

權益上之損害，甚至還能擴大其賠償範圍，使受害人權益受到更完整之保

護。另外，因「詐術發生於地政事務所以外之其他公務機關導致地政機關

為虛偽登記」之情形，其損害不可歸責於受害人亦無法歸責於地政事務所，

因此本研究主張將此特殊情形限縮於採無過失責任主義之土地法第六十

八條之適用範圍。值得注意的是，基於土地法第六十八條採無過失責任主

義，因而相較於需自行負擔舉證責任之國家賠償法而言，土地法第六十八

條保障受害人舉證責任之免除，進而土地法第六十八條之賠償範圍亦相

較於國家賠償法將有所限縮，而以衡平原則之觀點來檢視，土地法第六十

八條之規範制度有其存在之道理。 

(二)現有登記儲金將欠缺賠償之正當性 

再者，針對登記儲金之問題，由於土地法於民國十九年立法之初，並

無考量到會出現「登記申請人施以詐術」之情形，因此當時規範以登記費

之百分之十作為賠償金來源（即為登記儲金），並針對登記人員之登記錯

誤專款專用進行賠償，甚為可行。然而，本研究將土地法第六十八條限縮

在「詐術發生於地政事務所以外之其他公務機關導致地政機關為虛偽登

記」之情形，倘若此時開起損害賠償機制，將出現以登記儲金替發生錯誤

之其他公務機關進行賠償之不合理狀況。本研究以為此時若仍以登記儲

金來賠償，顯不公平。故賠償基金的來源就不應該是源自登記儲金，至於

是否該有個專屬土地法第六十八條損害賠償的基金來源，則為留待後續

應該再研究之課題。 

(三)賠償時效問題將影響損害賠償制度之實益 

針對時效之課題，由於目前皆回歸國家賠償法第八條第一項之適用，

因此就算本研究將土地法第六十八條限縮在「詐術發生於地政事務所以

外之其他公務機關導致地政機關為虛偽登記」之情形，倘若時效制度沒有

作修正，那麼於受害人無從得知且沒有可歸責事由之情形下，卻因罹於時

效而無須賠償之案例仍會繼續產生。本研究肯認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

字第 2501 號判決之見解，不能因為懈怠而故意不更正且不通知導致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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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完成後使受害人索賠無門，這亦非無過失責任所要保障之機制。此外不

可否認地，登記錯誤、遺漏以及其他登記虛偽之案件回歸國家賠償法後亦

可能產生如前述之時效問題，出現受限於國家賠償法第八條第一項之規

範而無法獲得賠償，此為純屬國家賠償法之問題了。對此本研究認為既然

國家賠償法第六條規定：「國家損害賠償，本法及民法以外其他法律有特

別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故建議將所有土地登記損害賠償案件之請求

權時效於土地法中另訂特別規定，使其有一致性，至於該如何訂定特別規

定，則為後續可深入研究之課題。 

(四)對登記人員之求償權應回歸國家賠償法 

最後有關求償權之課題，由於本研究已將土地法第六十八條之適用

範圍限縮於「詐術發生於地政事務所以外之其他公務機關導致地政機關

為虛偽登記」之情形，因此在不可歸責於地政機關的情況之下，依據土地

法第七十條第二項向有重大過失之登記人員行使求償權之規範已不復存

在。又回歸適用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之登記錯誤、遺漏以及其他登記

虛偽之情況將可適用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三項規定：「前項情形，公務員

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時，賠償義務機關對之有求償權。」是故對於本研究限

縮土地法第六十八條於特定登記虛偽之情形，是否有需要特別保護土地

登記制度而制定特別規定向其他發生錯誤之公務機關進行求償，則有討

論之空間，亦可成為後續研究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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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地重劃地價上漲率與重劃效益之探討 

黃名義* 

摘要 

市地重劃是一種有效促進土地經濟使用與健全都市發展的綜合性土地改良事

業；重劃完成後，政府取得公共設施及其用地，土地所有權人領回改良後之土地，

可謂等值交換分合之土地改良，而政府則以公開標售重劃完成後之抵費地來回收

開發成本，藉以創造雙贏；惟長期以來，各地方政府公辦市地重劃結算後總是盈餘

豐厚，並以此作為政績宣導，其背後似有侵害土地所有權人的財產權益，分配也略

顯不公平；究其原因可能與低估重劃後平均地價，藉以增加費用負擔，提高抵費地

面積，並於標售後來達成此一成果；本文蒐集南北都會區與非都會區公辦市地重劃

案例進行分析，研究發現重劃前後地價上漲率介於 45％～88％；抵費地標售地價

與重劃後地價上漲率也介於 56％～140％；抵費地標售地價和重劃前地價相比，都

會區的漲幅約在 2.5～3.5 倍之間，而非都會區則有 1.5 倍，顯示重劃後地價似有

被低估之現象。為了解決此一非系統性問題的原因，可能是因為估價人員主觀估計

所造成之偏誤，未來應蒐集實價登錄交易資料，以計量模型分析法進行地價及特徵

屬性估計，預期可以估計出比較法中之情況調整、價格日期調整、區域因素調整與

個別因素調整參數，藉以降低估價人員主觀給定權重之偏誤。其次，將重劃區附近

實價登錄交易之平均地價，以現金流量折現模型還原得到地價特徵價格模型，以估

算出重劃區每筆宗地重劃後平均地價，預期可以求得適當之折現率，並和實施都市

更新權利變換之風險管理費率，以及資本利息綜合利率，加以權衡評估出成熟

度修正率，如此將可大幅降低估價主觀之非系統風險與偏誤，提升重劃後地價估計

之準確性。 

關鍵詞：市地重劃、地價上漲率、成熟度修正率、重劃效益 

一、前言 

市地重劃是依照都市計畫規劃內容，將一定區域內，畸零細碎不整之土地，加

以重新整理、交換分合，並興建公共設施，使成為大小適宜、形狀方整，各宗土地

均直接臨路且立即可供建築使用，然後按原有位次分配予原土地所有權人。而重劃

範圍內之道路、溝渠、兒童遊樂場、鄰里公園等公共設施及工程費用，則由參加重

劃土地所有權人按其土地受益比例共同負擔，故是一種有效促進土地經濟使用與

健全都市發展的綜合性土地改良事業；市地重劃完成後，政府取得公共設施及其用

地，土地所有權人原則上按原位次分配領回改良後之土地，可謂交換分合方式之土

地改良；其次，政府得公開標售重劃完成後之抵費地，以回收開發成本（內政部地

                                                      
*國立屏東大學不動產經營學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mingyi@mail.np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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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司，2018）。由此可知，市地重劃應為一種「等值交換」的土地改良，而抵費地

的標售，則以回收「開發成本」為主。 

根據內政部統計處（2018）統計資料顯示，截至 2017 年底止，台灣地區總計

完成了 1010 區市地重劃，總面積約 16,615 公頃，取得的道路、溝渠等公共設施

用地面積約 5,610 公頃，提供可建築用地面積約 10,675 公頃，節省政府建設經費

總計約 9,411 億元；高雄市政府地政局（2017）統計資料顯示，截至 2016 年底

止，公辦市地重劃總計 93 區，總面積 2,708.55 公頃，其中除第 22 期重劃區等

14 期，面積總計 153.59 公頃尚未結算外，其餘 79 區總面積 2,554.96 公頃皆已

結算，其中抵費地已出售 82.67 公頃（金額計 409.86 億元），尚未出售面積計 5.41

公頃（金額計 68.87 億元），總盈餘計約 272.87 億元，其中撥充實施平均地權基

金計約 130 億元，市地重劃之財務收益績效卓著。 

吳容明（1990）和蔡仁銓（2012）指出市地重劃之效益包括取得公共設施、

使建地整齊、面臨道路，達到都市計畫之目的；李吉弘（2010）指出市地重劃是一

種自償性（self-financed）之土地開發事業，可節省政府龐大建設經費支出，且抵費

地標售後之盈餘款，對政府財政及都市地區整體發展貢獻良多。反之，曾裕詳（2006）

指出市地重劃後出現土地使用率偏低、發展遲緩等問題26；蔡仁銓（2012）指出市

地重劃犧牲了社會大眾的利益、使都市周邊農地減少、都市古蹟遭到破壞，以及財

團養地，民眾買不起豪宅等問題；黃昭閔、許信強（2014）指出市地重劃糾紛頻

傳、爭訟不斷，土地分配不公；鍾麗娜（2018）指出市地重劃在「使用者付費」的

精神下，土地所有權人的負擔比例過高？市地重劃淪為政府紓解財政窘境的萬靈

丹，進而剝奪土地所有權人之財產權。 

綜上可知，以市地重劃方式取得公共設施、節省政府財政、土地臨路可建築使

用、促進土地經濟使用與健全都市發展等正面效益廣受肯定，但就財產權交換分合

公平互惠角度，以及抵費地以回收開發成本為原則之財務平衡機制下，市地重劃結

算財務盈餘豐厚，可能有侵蝕土地所有權人之財產權益，略顯不公平；而開發者為

了獲得財務盈餘來支應重劃區之各項支出與撥充平均地權基金，便會促進抵費地

極大化，由於抵費地面積的多寡剛好等於工程費用、重劃費用與貸款利息之總和除

以重劃後平均地價，故低估重劃後平均地價，便能增加抵費地，以此觀之，各市地

重劃區是否普遍存在低估重劃後地價之情形？重劃後地價如何查估？地價上漲率

又如何估算？成熟度修正率如何計算？便引發本文研究之動機。本文概分為五節，

第二節為相關文獻回顧，第三節為現況分析，第四節為研究設計與實證模型討論，

最後一節為結論與建議。 

                                                      
26該文研究台中市第七期至第十二期重劃區。 



 

55 
 

二、相關文獻回顧 

本文回顧市地重劃辦理計算公共用地負擔、費用負擔標準與重劃後地價查估，

以及重劃效益等相關文獻討論，說明如下。 

（一）公共用地負擔、費用負擔標準 

依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 81 條規定：「依本條例第 56 條辦理市地重劃時，

應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調查各宗土地之位置、交通及利用情形，並斟酌重

劃後各宗土地利用價值，相互比較估計重劃前、後地價，提經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

後，作為計算公共用地負擔、費用負擔、土地交換分配及變通補償之標準。」由此

可知，重劃前、後地價為市地重劃計算公共用地負擔、土地交換分配及變通補償的

標準。其次，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29 條規定，重劃負擔及分配面積之計算公式

如式（1）： 

G = [𝑎(1 − 𝐴 × 𝐵) − 𝑅𝑊 × 𝐹 × 𝑙1 − 𝑆 × 𝑙2](1 − 𝐶)…………………（1）27 

G：表示各宗土地重劃後應分配之面積； 

𝑎：表示參加重劃土地重劃前原有宗地面積；如重劃後非以原有街廓分配時，

應先計算預計分配街廓之重劃前宗地面積(𝑎′)； 

A：表示宗地地價上漲率； 

B：表示一般負擔係數； 

C：表示費用負擔係數； 

如下說明重劃前後地價與重劃負擔： 

1.重劃後非以原有街廓分配 

應先計算預計分配街廓之重劃前宗地面積(𝑎′)如式（2）： 

𝑎′ =
𝑎×原位置之重劃前宗地單價

預計分配街廓之重劃前宗地平均單價
  …………………………………（2） 

（2）式中當原位置及預計分配街廓二者都屬於同一地價區段，或重劃前地價

相同時，則𝑎值等於𝑎′值，若原位置之重劃前宗地單價高於預計分配街廓之重劃前

宗地平均單價，則𝑎值大於𝑎′值，土地所有權人重劃後分配土地面積較多（莊仲甫，

2009；黃昭閔、許信強，2014）。 

2.宗地地價上漲率 A 

計算公式如式（3）： 

重劃前後宗地地價上漲率(A) =
重劃後宗地單價

重劃前宗地單價
    …………………（3） 

（3）式中宗地地價上漲率與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面積呈反比關係，地價上漲

                                                      
27𝑅

𝑊
× 𝐹 × 𝑙

1
− 𝑆 × 𝑙

2
：表示臨街地特別負擔係數，本文予以省略一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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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愈高，重劃負擔愈重，應分配面積愈少（黃文鳳，1998；莊仲甫，2009）；惟地

價上漲率係按宗地各別計算，每宗土地地價上漲率未必相同，且與全區平均地價上

漲率也並非一致，只是通常全區平均地價上漲率愈高，個別宗地之地價上漲率也大

致較高。 

3.一般負擔係數 B 

計算公式如式（4）： 

重劃區一般負擔係數(B) 

=
一般負擔總面積×重劃前平均地價

重劃後平均地價×(重劃區總面積−重劃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面積)
  …..…（4） 

重劃區一般負擔係數與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面積呈反比關係，一般負擔係數

愈大，重劃後土地所有權人能分配的土地就愈少。由於地價上漲率與一般負擔係

數相乘後（A×B），反映地主間的一般用地負擔比例差異，當公共設施面積較多時，

用地負擔比例將較高，在沒有可抵充地時，地價上漲率便成為地主之間領回土地

比例多寡的關鍵係數（黃昭閔、許信強，2014）。 

4.費用負擔係數 C 

計算公式如式（5）： 

重劃區費用負擔係數(C) =
工程費用總額+重劃費用總額+貸款利息總額

重劃後平均地價×(重劃區總面積−公共設施用地負擔總面積)
  …（5） 

重劃區費用負擔係數與重劃後地價呈反比關係，與重劃前地價無關，重劃後

地價愈高，費用負擔係數愈低，全區土地所有權人費用負擔比率也愈低，再加上公

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率後，平均所分回的土地面積比率也就愈高（莊仲甫，2009；

黃昭閔、許信強，2014）。 

綜上可知，重劃前、後地價，提經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後，為計算公共用地

負擔、費用負擔、土地交換分配及變通補償之標準；是以開發者與全區土地所有權

人所關心的第一個重點將落在抵費地與分回之土地，亦即重劃全區土地面積扣除

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後，剩餘的可建築土地面積；其次，開發者為了使市地重劃財務

平衡或有盈餘，以便於負擔工程費用總額、重劃費用總額與貸款利息總額，就會將

重劃後地價低估，以提高費用負擔係數（C），並增加抵費地面積；再者，地價上

漲率愈高，重劃負擔愈重，應分配面積也就愈少；雖然重劃前後地價影響各方權

益，查估時應注意公平性，以市場價格為主，不宜以重劃前後地價作為調整重劃負

擔比例之工具，惟實務上卻常與此意涵相左。 

（二）重劃後地價查估 

在重劃後的地價查估方面，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20條規定略以：「重劃後之

地價應參酌各街廓土地之位置、地勢、交通、道路寬度、公共設施、土地使用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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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重劃後預期發展情形，估計重劃後各路街之路線價或區段價。」惟重劃後地價常

有低估現象（邱品方，2003；黃俊哲，2007；黃昭閔、許信強，2014），究竟重

劃後地價該如何查估？黃昭閔、許信強（2014）建議不動產估價師應以比較法與

土地開發分析法來推算評議當時（價格日期）預估開發完成時之熟地合理平均市

價作為重劃後平均地價，分析如下。 

1. 比較法 

林英彥（2006）指出市場比較法的案例是以實際交易價格作為評定標準，符

合當事人之經濟行為，故對於一般案例之說服力較強，也是目前普遍採用的方法；

周尚民（2010）進一步指出估價師採用比較法的比例達28.6％；陳巧玟（2017）

則指出由於市場比較法案例取得容易，在價格調整上較為主觀，易使估價師推估

之市場價值產生偏差；Diaz and Wolverton（1998）也指出估價人員在執行估價行

為時，會產生定錨（anchoring）現象；張能政（2004）指出估價師在價格決策上，

未以交易案件為主要調整因素，反而在評估之前心中早已有價格。綜上可知，在比

較法估價中，以比較標的價格為基礎，經比較、分析及調整後，推算出勘估標的價

格 ；其中調整的因素包括：情況調整、價格日期調整、區域因素調整與個別因素

調整等，透過比較、分析勘估標的與比較標的之區域因素及個別因素差異，進行價

格調整，而調整的方式以百分率法為主 ；但在區域因素調整、個別因素調整或區

域因素及個別因素內之任一單獨項目之價格調整率大於百分之十五，或情況、價

格日期、區域因素及個別因素調整總調整率大於百分之三十時，判定差異過大，應

予排除適用，但勘估標的性質特殊或區位特殊缺乏市場交易資料，並於估價報告

書中敘明者，不在此限 。雖然估價人員在估價過程中應保有一致性的標準與獨立

進行業務，避免受到人為干預的影響結果，惟研究發現，客戶或重劃實施者的意見

經常會影響估價人員之估價程序，Kinnard et al.（1997）研究指出90％的估價師

被客戶要求調整估值；作者曾審議某政府公辦重劃案之比較法估價報告，也見過

總調整率超過35％之荒謬現象；是以在市地重劃過程中，以比較法決定重劃後地

價的程序時，經常會有透過案例的選擇與因素的調整幅度，直接將重劃後地價予

以壓低，藉以獲得更多的抵費地；Kinnard（2001）認為未來不動產估價的研究重

點，應該要運用電腦及模型估價來降低偏誤，以提升估價效率。 

2. 土地開發分析法 

林英彥（2006）指出宅地開發完成至與實例地達到相同之居住環境，可能尚

須等待一段期間，因為並非具備建築基地與道路、水溝、水電等即算為成熟之居住

地區，而是要有市場、學校、郵電、銀行、商店、公車等均已設立，才算是成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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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地；因此運用土地開發分析法時，尚需進一步進行成熟度修正，才能求得合理之

價格。梁仁旭、陳奉瑤（2001）指出土地開發分析法中，當土地所在地區開發程

度尚未達到與實例地同等成熟度以前，地價不能與實例地相等，因此必須進行成

熟度減價修正；成熟度修正率之公式為
1

(1+𝑟)
𝑛
，r為折現率，n為重劃後預計至開發

完成之年期，參酌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43條第1項風險溢酬法內容28，此一折現

率可視為是風險貼水，實務上估價師報告計算成熟度修正率主要採用三種方法：1.

風險溢酬法。2.加權平均資金成本法（Weighted Average Cost of Capital；WACC）

29。3.參考都市地區地價指數30。惟從實務估價報告可以發現，估計之折現率落於

2％～20％之間，差距範圍極大，缺乏客觀之標準，且令人疑竇是否有先射箭後畫

靶之嫌，亦即先決定重劃後地價，再來推算折現率。黃昭閔、許信強（2014）曾

建議可仿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將實施者的風險管理費訂為12％，再考量各重劃

區的實際情形調整推估之；上述有關成熟度修正率之計算仍有極大爭議，張能政

（2004）指出估價人員進行估價操作時，雖有相關估價規範與原則，但是仍然存

在許多模糊空間。 

（三）重劃效益 

吳容明（1990）指出市地重劃是一種綜合性之都市建設手段，可在廣大之區域內

建設道路、公園、市場、溝渠等現代生活所必需之各項公共設施，同時又可使建地整齊、

面臨道路，以達都市計畫之目的，故為現代都市建設常用之重要手段；湯國榮（1996）

指出市地重劃是都市土地開發策略，並且是都市建設最重要的推手，有助於都市的快速

發展、土地價值的提高和房地產的蓬勃發展；李吉弘（2010）指出市地重劃可為政府節

省龐大建設經費之支出，土地所有權人亦可享受重劃後交通便利、環境品質提升

及土地增值等實質效益，抵費地於標售後之盈餘款，依規定半數留供重劃區增添

設施，另半數撥充實施平均地權基金，對政府財政及都市地區整體發展貢獻良多，

為一種集合民間財力共同完成地方建設，且為增進土地利用及都市建設發展甚有

助益的一種綜合性土地改良事業；蔡仁銓（2012）指出市地重劃確實解決政府稅收

                                                      
28風險溢酬法：收益資本化率或折現率應考慮銀行定期存款利率、政府公債利率、不

動產投資之風險性、貨幣變動狀況及不動產價格之變動趨勢等因素，選擇最具一般

性財貨之投資報酬率為基準，比較觀察該投資財貨與勘估標的個別特性之差異，並

就流通性、風險性、增值性及管理上之難易程度等因素加以比較決定之。  
29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 79 條略以：「資本利息綜合利率 =資本利息年利率×（土地價

值比率+建物價值比率×1/2）×開發年數。」第 58 條略以：勘估標的之資本利息應依

分期投入資本數額及資本使用年數，按自有資金與借貸資金分別計息，其自有資金

與借貸資金比例，應依銀行一般放款成數定之。  
30內政部地政司於每年 1 月 15 日和 7 月 15 日定期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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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以及公共設施用地取得困難的問題；綜上所述，市地重劃的效益包括：1.促

進都市健全發展。2.節省政府財政支出。3.健全地籍管理。4.土地所有權人獲得土

地增值利益。5.土地所有權人獲得土地增值稅減徵、地價稅減免。6.改善生活環境

品質等。 

三、現況分析 

本文蒐集2011年至2017年北部與南部都會區及非都會區公辦市地重劃區之

成果報告書與抵費地標售資料進行分析，分析內容包括各重劃區重劃前、後平均

地價、抵費地標售平均地價，以及重劃後地價平均上漲率31與抵費地標售後地價平

均上漲率32，分析結果詳如圖1～7圖與表133。 

由圖中分析可知，重劃前後地價上漲率介於45％～100％之間，南部都會區

與非都會區重劃前後地價之漲幅約在50％上下，北部都會區重劃前後地價漲幅則

達到88％，顯示南北地價高低約有三成差異，增值漲幅也不同，特別是北部都會

區土地開發後的增值效益明顯較大；其次，以抵費地標售地價與重劃後地價相比，

則可以看出地價上漲率介於56％～140％之間，特別是南北都會區的地價漲幅都

在110％～140％之間，南北非都會區的地價漲幅則介於55％～70％之間，都會區

抵費地標售地價明顯高過重劃後地價；如果以重劃前地價和抵費地標售地價相比，

則在北部都會區增幅超過3.5倍，南部都會區增幅也有2.5倍，南部非都會區增幅則

在1.5倍之間；綜上可以證實重劃後地價確實有低估現象，以便於藉此來提高重劃

費用負擔比例，讓市地重劃實施者得以分回更多的抵費地，最終再以高價讓售來

獲得財務盈餘。

                                                      
31重劃後地價平均上漲率=（重劃後平均地價-重劃前平均地價）/重劃前平均地價。 
32抵費地標售後地價平均上漲率=（抵費地標售後平均地價-重劃後平均地價）/重劃後平均地價。 
33本文蒐集之各地區各年期地價資料皆經過都市地價指數予以調整，以 107 年 3 月 31 日為基期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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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 南部都會區市地重劃平均地價           圖2 南部都會區市地重劃地價上漲率 

    

  圖3 南部非都會區市地重劃平均地價          圖4 南部非都會區市地重劃地價上漲率 

    

 圖5 北部都會區市地重劃平均地價              圖6 北部都會區市地重劃地價上漲率 

 

    圖7 北部非都會區市地重劃平均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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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市地重劃區重劃前後平均地價與上漲率暨抵費地標售平均地價與上漲率（單位：元） 

市地重劃區 重劃前 

平均地價 

重劃後 

平均地價 

抵費地標售 

平均地價 

重劃後地價 

平均上漲率 

抵費地標售 

平均地價上漲率 

地價總 

上漲率 

南部都會區 27,903 41,170 98,029 50.02％ 108.02％ 251％ 

南部非都會區 9,412 14,076 24,445 45.85％ 68.63％ 159％ 

北部都會區 75,000 141,300 340,120 88.40％ 140.70％ 353％ 

北部非都會區 - 21,084 33,540 - 56.10％ - 

資料來源：本研究分析整理 

四、研究設計與實證模型討論 

重劃後地價低估不外乎前述文獻與現況分析中所提及的，當以比較法決定重

劃後地價的程序時，經常會有透過案例的選擇與因素的調整幅度，直接將重劃後地

價予以壓低，是以本文建議在估價過程中，比較法可以採用計量模型分析法：蒐集

相當數量具代表性之比較標的，透過計量模型分析，求出各主要影響價格因素與比

較標的價格二者之關係式，以推算各主要影響價格因素之調整率及調整額之方法

34；林英彥（2006）指出市地重劃需在短時間內評估眾多土地之價格，為了達到省

時、省力、省錢、評估之價格公平合理，故屬於大量估價之範疇。Rosen（1974）

提出了特徵價格理論（hedonic price theory），認為產品是由許多特徵所組成，其

價格應由各該特徵的價格加總所決定。特徵價格理論為學術界利用統計理論而發

展出來的估價方法，對不動產學界來說，主要係根據不動產的各項特徵組合，作為

衡量不動產價格之主要因素，並以計量模型計算出各項特徵的邊際價格（marginal 

price）。一般而言，土地特徵價格函數模型的縮減式可以表示如式（6）： 

𝑃𝐿 = 𝑓(A, 𝐶𝑖, 𝐷, 𝑅𝑗 , 𝐸𝑘) + 𝜀 …………………………（6） 

PL 為土地交易價格；A 為面積屬性；Ci 為第 i 個交易情況屬性；D 為價格日期

屬性；Rj 為第 j 個區域因素屬性；Ek 為第 k 個個別因素屬性； 為誤差項；i、j

和 k 的屬性皆為 1~n。 

相關研究中，Follain and Malpezzi（1980）認為半對數（semi-log）模型可

以降低變異數不齊一的問題；Sirmans, Macpherson and Zietz（2005）研究也指

出特徵價格模型取半對數模型之分析，房價之分布較為常態，也有助於誤差項符合

常態之假設；是以透過半對數特徵價格模型可以求得各特徵屬性對地價的影響性，

例如面積對地價預期的影響為
𝜕𝑃𝐿

𝜕𝐴
> 0，亦即當面積愈大，地價就愈高；假設區域因

素中第1個因素為主要道路寬度R1，則主要道路寬度對地價預期的影響為
𝜕𝑃𝐿

𝜕𝑅1
> 0，

亦顯示道路寬度對地價的影響預期為正向；本文後續擬以已開發之市地重劃區為 

                                                      
34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 1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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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範圍，蒐集重劃區附近之實價登錄交易資料，建立地價特徵價格模型來實證估

計地價及其影響因素，最後再將比較標的資料帶入模型中便可求得勘估標地價格。 

其次，前述土地開發分析法對於折現率或成熟度修正率的決定仍有極大之模

糊空間，本文擬以地價特徵價格模型估算出之重劃區每筆宗地重劃後地價，計算重

劃區重劃後平均地價，並以 P0 表示；其次將重劃區附近實價登錄交易之平均地價

以 P1 表示，透過折現率之公式估計出折現率 r，公式表示為：𝑃0 =
𝑃1

(1+𝑟)𝑛
⇒ 𝑟 =

√
𝑝1

𝑝0

𝑛
− 1，當設定的開發年期 n 愈長時，折現率 r 就會愈小；最後再以此折現率和

實施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之風險管理費率 12％35，以及資本利息綜合利率加以權

衡評估，估計成熟度修正率。 

五、結論與建議 

市地重劃為一種綜合性的都市建設手段，對於各項公共設施取得，使建地方整，

促進都市發展，節省政府龐大建設經費支出，績效確實卓著；惟在保障人民財產權

的核心價值下，建立更公平的「等值交換」土地改良，以及抵費地標售以回收「開

發成本」為主之思維，應被更多的落實，過去宣稱透過市地重劃能為政府取得高額

財政收益，挹注重劃區增添設施與撥充實施平均地權基金之善意，就財務評估分析

而言，其期望報酬率（expected return）的預估明顯仍不夠精確，如此將為實施者

與土地所有權人帶來極高的風險；合理的期望報酬高過必要報酬（required return）

為投資開發之準則，且必須權衡實施者與土地所有權人之損益，以合理利潤創造雙

贏，避免向任一方傾斜。  

本文透過文獻與現況分析發現重劃後地價確實有被低估之嫌，且抵費地標售

後為實施者創造了超額報酬，就參與土地所有權人而言，重劃後雖也有獲利，但畢

竟並非自願（公辦市地重劃），且實施者的獲利若大幅度超過土地所有權人時，無

異於損及土地所有權人之權利，應以獲取合理利潤來贏得雙方之信任。 

為健全合理之地價評估，避免過多人為及主觀之干預，建議未來宜透過大量估

價技術來進行市地重劃之地價查估，並以計量模型估計各種調整因素之參數，以降

低不動產估價人員主觀權重之衡量；同時透過已開發市地重劃區交易案例價格與

重劃後地價估算出折現率，做為未來重劃後地價推估時之成熟度修正率，如此將能

降低估價之偏誤，並減少重劃前後價格所造成之糾紛與爭訟，提升市地重劃之公平與效率。 

                                                      
35依都市更新條例第 30 條、都市更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 13 條第 1 項第 7 款。「權利變換」係以

更新後樓地板折價抵付予實施者，風險管理費可視為實施者投入資本、創意、管理技術與風險承

擔所應獲取對應之報酬。依臺北市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內有關費用提列總表規定略以：

不論更新單元規模為何，費率得依基準利率提列。新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

目及金額基準表略以：風險費率以 12％為上限。 

http://r.search.yahoo.com/_ylt=AwrtFqiP17BbXgwAZg5r1gt.;_ylu=X3oDMTEzMm5zczFsBGNvbG8DdHcxBHBvcwMxBHZ0aWQDVFdDMDg0XzEEc2VjA3Ny/RV=2/RE=1538344976/RO=10/RU=http%3a%2f%2furact.cpami.gov.tw%2fmodule.php%3fi%3drule%26action%3dview%26tid%3dB3101100013700000/RK=2/RS=BnM5Q.Ya_c.frCBHUXyYEfFKtmQ-
http://r.search.yahoo.com/_ylt=AwrtFqiP17BbXgwAZg5r1gt.;_ylu=X3oDMTEzMm5zczFsBGNvbG8DdHcxBHBvcwMxBHZ0aWQDVFdDMDg0XzEEc2VjA3Ny/RV=2/RE=1538344976/RO=10/RU=http%3a%2f%2furact.cpami.gov.tw%2fmodule.php%3fi%3drule%26action%3dview%26tid%3dB3101100013700000/RK=2/RS=BnM5Q.Ya_c.frCBHUXyYEfFKtmQ-
http://r.search.yahoo.com/_ylt=AwrtFqiP17BbXgwAZg5r1gt.;_ylu=X3oDMTEzMm5zczFsBGNvbG8DdHcxBHBvcwMxBHZ0aWQDVFdDMDg0XzEEc2VjA3Ny/RV=2/RE=1538344976/RO=10/RU=http%3a%2f%2furact.cpami.gov.tw%2fmodule.php%3fi%3drule%26action%3dview%26tid%3dB3101100013700000/RK=2/RS=BnM5Q.Ya_c.frCBHUXyYEfFKtm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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